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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駕駛人，你必須年滿
18歲，並且持有有效的駕
駛執照。你在駕駛時，必
須隨身攜帶有效駕駛執照。

你如需戴上眼鏡，才能達
到駕駛考試的視力標準 

（即在充足光線下，可清楚
讀出與你相距23米的車牌
號碼），就必須戴上眼鏡。
在矯正視力前，切勿駕
駛。在猛烈陽光下駕駛如
感不適，可戴上優質的太
陽眼鏡；但在夜間或能見
度低時，便不應使用。 

如身體傷殘或患上疾病，
以致難以安全駕駛，就不
應駕駛。健康狀況可以影
響你的駕駛技術；即使只
是傷風，也足以使你駕駛
技術失準。 

如身體疲倦、不適或情緒
欠佳時，便不應駕駛。 

酒後駕駛是刑事罪行 

如你駕駛時受酒精影響，
其程度達到使你沒有能力
妥當地控制汽車，則屬違
法。即使只是小量酒精，

駕駛車輛
也可影響你的駕駛能力。
切勿在酒後駕駛。你可使
用的士或公共交通工具，
或安排沒有飲酒的人士 
駕駛。

警務人員有權指令任何在
路障截查行動或其他交通
執法檢查中被隨機截停的
駕駛人，或任何涉及交通
意外、觸犯了交通違例事
項或涉嫌酒後駕駛的駕駛
人，進行檢查呼氣測試。 

如檢查呼氣測試報告顯示
駕駛人體內的酒精比例可
能超過訂明限度，則駕駛
人必須應警務人員要求提
供呼氣、血液或尿液樣本
以作酒精分析。 

如無合理辯解而拒絕或未
能提供呼氣、血液或尿液
樣本以供檢驗/分析，亦屬
違法。 

法定上限 

體內酒精比例的法定上限
定為每100毫升呼氣中有
22微克酒精、每100毫升
血液中有50毫克酒精、或

每100毫升尿液中有67毫
克酒精。根據法例，任何
汽車駕駛人如被驗出體內
酒精比例超過法定上限，
將會被檢控。如體內酒精
濃度遠超法定上限，刑罰
將會更重。

藥駕和毒駕是刑事罪行

駕駛汽車時，如你的血液
或尿液含有任何濃度的
指明毒品（海洛英、可卡
因、氯胺酮（「K仔」）、甲
基安非他明（「冰」）、大
麻（「草」）及3,4 - 亞甲二
氧基甲基安非他明（「搖頭
丸」），均屬違法。

除了以上指明毒品外，你
也不得在受任何藥物影
響、而其程度達到使你沒
有能力妥當地控制汽車的
情況下，駕駛汽車。

毒品和一些藥物可影響身
體和腦部協調，嚴重損害
駕駛能力。如不能避免在
駕駛前服用藥物，應確保
這些藥物不會影響你的駕
駛能力。如有疑問，應諮
詢醫護專業人員（包括醫

生、藥劑師或牙醫）的意
見；如有需要，也應要求
替代藥物。

初步藥物測試

如你涉及交通意外，或在
行車時違反交通規例，或
被懷疑藥後或毒後駕駛，
警務人員可要求你進行初
步藥物測試。

如無合理辯解而拒絕或未
能接受初步藥物測試、或
拒絕或未能提供血液及／或
尿液樣本進行化驗，即屬
違法。

吸煙 

駕駛時應避免吸煙，以免
分散你的注意力。

你的乘客 

前座乘客的身體，應與儀
錶板最少保持四分一米的
距離。一旦發生意外或緊
急剎車，此距離可讓安全
帶有足夠時間回索並將乘
客固定於座位，避免因身
體太接近儀錶板而發生碰
撞，導致受傷。

乘客必須有妥當和穩固的
座位。載客人數不得超出
車輛牌照的規定（未滿3歲
的小童不計算在內；三名

3歲或以上而不高於1.3米
的小童，可作兩名乘客計
算）。

你應安排乘客在行人路旁
邊或馬路旁上落車。不要
讓乘客以容易造成危險的
方式開車門。

你如要下車協助乘客上落
車或上落貨，必須先關掉
引擎，入一波／後波或泊
車波（自動波） ，並拉緊 
停泊制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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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主必須為車輛購買有效
的保險，並在擋風玻璃左
方，貼上有效的行車證。

車主必須保持車輛性能良
好，並應遵守車主手冊內
有關定期維修和檢驗車輛
的指示。

確保車門及門掣保養妥善， 
開關正常。

確保車窗玻璃視野清晰，
從車內向外看時視野不會
受阻。你的視線亦不應被
車內物品阻擋。

檢查軚盤及制動器（包括停
泊制動器）的性能。

確保擋風玻璃、車窗、車
牌及反光體清潔。 

確保所有車燈均能亮着，
而且保持清潔，確保大燈
調校妥當。調校不當的大
燈，會使其他駕駛人目眩。

檢查擋風玻璃的水撥與噴

洗器、警告燈和各種儀錶
能否正常運作。

不可待輪胎嚴重磨損時才
更換，而且絕不可同時混
合使用交叉紋及徑向紋輪
胎。必須確保輪胎適量充
氣。輪胎的胎紋至少要深 
1毫米，並且起碼要蓋過輪
胎面四分三的寬度。

確保安全帶保養妥善，調
節恰當。

車輛所運載或拖着的物品
必須縛穩，而且不阻礙你
的視線。

油箱蓋打開時，絕對不可
開動引擎，或讓引擎運轉。

輔助駕駛系統

如你的車輛裝有輔助駕駛
系統，在使用系統前，你
必須熟悉該系統的功能、
操作及限制。使用輔助駕
駛系統時，你仍要時刻留
意路面的交通情況及手握
軚盤，以準備於緊急或有
需要的情況下，可立刻恢
復以人手操控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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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車、的士、小巴、 
貨車及巴士

在駕駛時，你必須佩戴合
規格的安全帶（如裝有），
但如進行涉及倒車的操作
時（例如用「三手軚」掉
頭，或要向前及倒後駛入
泊車位）則除外。 

如你是私家車駕駛人，你
須確保所有乘客佩戴安全
帶（如裝有）。如你是私家
小巴或貨車駕駛人，則有
責任確保前座未滿15歲的
乘客佩戴安全帶（如裝有）。

車內安裝的安全帶須為
認可類型。佩戴方法要正
確，確保安全帶可使人緊

汽車座位安全帶

扣在座位上。不可兩人或
多人同時共用一條安全帶。

未滿3歲的幼童乘坐私家
車、貨車或私家小巴的前
座時，必須使用認可兒童
束縛設備穩妥繫於座位
上。兒童乘坐後座座位較
前座安全（有關兒童乘車安
全的更多資料，請參閱第
45頁）。

懷孕婦女，不論是駕駛人
或乘客，亦同樣受佩戴安
全帶規定約束。車輛一旦
發生碰撞，佩戴安全帶可
減輕孕婦在意外中所受的
損傷，因而可減低對胎兒
造成的危險。

佩戴安全帶的法定要求
駕駛人 前座乘客 後座乘客

私家車
如已裝有安全帶， 
必須佩戴

如已裝有安全帶，
必須佩戴

如已裝有安全帶，
必須佩戴的士

公共小巴
私家小巴及貨車 不適用
巴士 必須佩戴安全帶 不適用

佩戴安全帶可將死亡或重
傷的機會減半。在較低車
速時發生意外，安全帶也
可發揮很大的保護作用。
如果兩輛時速 25 公里的汽
車迎頭相撞，產生的衝力
會高達時速 50 公里，相等
於一個人從三樓窗口墮下
而頭部首先著地的衝力。

因健康理由而豁免佩戴安全帶 

你如能提交有效的醫生證明書，可獲運輸署署長考慮豁免佩戴安全帶。不過，很
少人可以以健康理由獲豁免佩戴安全帶。當局並沒有列出在什麼健康情況下（包括
懷孕），你可自動得到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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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安全帶的正確方法

大多數安全帶都是自動
式，但仍須注意以下數點
（尤其是手調式安全帶）： 
安全帶的橫帶應橫過你的
上大腿，而非腹部，用以
固定你的臀部；斜帶應橫
過你的肩膊中間，緊貼你
的胸部至鎖骨位置；帶
扣應垂於身旁而非身上；
必要時，可調校安全帶長
度；確保安全帶沒有其他
物件纏着或壓着，並且沒
有扭曲，然後才扣緊。如
有需要，可把安全帶適當
地盡量收緊，但應讓用者
感到舒適。 

切勿使用夾子於安全帶
上，因為這會令安全帶的
功能大大降低，而且也屬
違法。

安全帶的保養

安全帶應該妥善保養及
定期檢查。殘舊、損壞或
有毛病的安全帶 不能保
護你或你的乘客，而且也
屬違法。安全帶即使不是
常用，也會變殘舊。檢查
時，要留意安全帶有沒有
損壞，以及能否暢順地拉
過頂部的扣孔。如果你用
的是慣性捲軸式安全帶，
便要檢查未使用的部分能
否輕易滑回捲筒中。

確保安全帶不會給車門夾
着或給座椅壓着，以免嚴
重毀壞安全帶。如果安全
帶的扣子配上彈性套柄，
在不使用安全帶時，不可
把套柄扭置於椅背或別的
地方，也不應把扣子拉離
套柄。

安全帶如果殘舊、損壞或
有毛病，便應立即更換。

手調式安全帶應經常懸置
於特定的夾子上，不可隨
意垂在車廂地板上。

怎樣更舒適地佩戴安全帶

有些人佩戴安全帶時或感
不舒適，例如身材比較細
小的人會被安全帶上端箍
着頸部而非肩部。類似的
問題，通常都可以通過使
用高墊解決。

佩戴安全帶即使不舒適，
仍須佩戴。一旦發生意
外，安全帶可以發揮保護
作用，因此，扣上略欠舒
適的安全帶，仍勝過不佩
戴。

孕婦如何佩戴安全帶

環腰式安全帶或安全帶的
橫帶一段部分應調低至兩
臀骨位置，即腹之下及 
大腿骨之上，將帶緊貼盤
骨 — 人體最堅固的骨骼
之一。 

不可把安全帶橫越腹部。

斜帶一段部分應橫越兩乳
中間及腹部之上，調校安
全帶至舒適為止。如安全
帶跨正頸部，可把座位適
當調校。

為保障孕婦及胎兒的安
全，最要緊是扣上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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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歲以下的兒童如坐在私 
家車、私家小巴或貨車的
前座，必須使用認可的兒
童束縛設備。如私家車後
座亦設有此設備，這些兒
童坐在該座位時，亦須符
合這項要求。

私家車上3歲及以上的年
幼兒童亦應使用兒童束縛
設備（如有），以加強保護
作用。如沒有兒童束縛設
備，這些兒童乘客便須使
用一般的安全帶。

兒童束縛設備須根據廠商
指示正確及穩固地安裝於
車廂內。你應時刻確保把
兒童適當地扣緊在兒童束
縛設備內。

前座乘客切勿抱着兒童，
或讓他們坐在膝上，以免
一旦發生意外，兒童會被
夾在成年人與汽車儀錶板
之間，或被拋出車外。

確保兒童乘車安全
如果兒童乘坐別人的汽
車，又或者一輛車用以接
載多名兒童，車上便可能
沒有足夠的兒童束縛設
備。在這種情形下，寧可
讓兒童使用一般的安全
帶，也勝於完全不使用安
全帶。

應讓幼童坐在後座上，並
且使用適合其年齡及體重
的認可束縛設備。 

兒童束縛設備 之間，用摺好的毛氈墊平
底板或固定嬰兒床。在嬰
兒床加上蓋子，可防止嬰
兒被拋出。

3歲至12歲（或體重15－ 
36公斤的兒童）

使用由一條腰帶及兩條肩
帶組成的兒童安全帶；或
是選用普通安全帶加配高
墊，連同背後橫帶用以調
整斜帶位置。

12歲以上（或體重超過36
公斤的青少年）

可使用普通安全帶。

12個月或以下（或體重9 
公斤以下不能自己坐穩的
嬰兒）

應讓他們躺在便提式嬰兒
床上或嬰兒籃內，該嬰兒
床應放在汽車後座。如屬
專用於汽車的嬰兒床，則
應根據廠商的指示使用所
提供的縛帶及／或適當的固
定點固定於後座，並把兒
童放好在嬰兒床。如不屬
專用於汽車的嬰兒床，應
把嬰兒床橫放於車內，嬰
兒頭部應在車中心位置。
嬰兒床應以特別繩帶固定
在後座。如無法縛緊於後
排座位，該嬰兒床應放在
車廂底板上，夾於前後座

9個月至4歲（或體重9－ 
18公斤可自己坐穩的兒
童）

最好使用兒童安全椅。兒
童須由繩帶繫於安全椅
中，而兒童安全椅亦須根
據廠商指示穩固地安裝於
車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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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氣袋如何能進一步保
護你

‧ 安全氣袋是用來輔助安
全帶系統，但不能取代
安全帶。

‧ 安全帶是最重要的束縛
裝置，為安全計，記緊
時刻佩戴安全帶。

‧ 安全氣袋可在發生交通
意外時加強乘客安全。
安全氣袋彈出時能墊着
你的頭部及上身，以免
撞向車頭錶板。但氣袋
彈出時速度極快且力度
猛烈，如你太接近氣
袋，可能會受嚴重傷害。

怎樣獲得最佳的保護 

‧ 記緊，要正確佩戴安全
帶。

‧ 氣袋膨脹時需要充裕空
間，因此要確保你/你的
乘客與氣袋出口保持適
當距離，如無必要，不
要靠近氣袋出口。

‧ 不應在氣袋彈出位置上
或氣袋與你座位之間放
置任何物品，以免在氣
袋彈出時被物品擊傷。

‧ 幼童如使用背向後仰式
嬰孩安全裝置，不可置
於前排設有氣袋的座位
上。應讓幼童坐在後座
上，並且使用適合其年
齡及體重的認可束縛設
備。

‧ 安全帶能把你全身固定
於座位，減少被氣袋撞
傷的機會。

‧ 不論發生何種碰撞或翻
車意外，安全帶都能給
你最佳及最有效的保
護，而氣袋只會在若干
碰撞情況下才會發揮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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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駕駛

「學」字牌 — 表示學習 
駕駛人正接受指導

如要學習駕駛私家車或輕
型貨車，必須領取有關車
輛類別的學習駕駛執照。
除非你在筆試和路試及格
後取得暫准駕駛執照，否
則不可在沒有持牌駕駛教
師指導下駕駛。

要筆試及格，必須證明你
熟悉《道路使用者守則》。
要路試及格，必須證明你
掌握安全駕駛的能力和技
術，並能遵守《道路使用者
守則》的規則和指示。準備
應付路試的學習駕駛人亦
宜參考運輸署編製的《駕駛
考試指引》，學習駕駛人報
考駕駛考試時會獲發給這
份指引。

學習駕駛人不可駛入快速
公路。右圖的交通標誌分
別示明快速公路的起點和
終止。

學習駕駛人不可駛越此標
誌，或在標誌生效的道路
上駕駛。

快速公路的開始及其連續

快速公路終止

學習駕駛人只可在規定的
時段內駕駛，並且不得
駛進若干道路。你一般不
可載客，而你所駕駛的車
輛，必須掛上「學」字牌。
你應向駕駛教師查詢有關
規定，並認識學習駕駛人
須知的規則和指示。

有關各類駕駛執照及駕駛
考試資料，可向運輸署各
牌照事務處查詢。你也可
參閱「更多參考資料」。



所有駕駛人須知

暫准駕駛執照計劃（電單
車、機動三輪車、私家車
及輕型貨車）

你須在電單車、機動三輪
車、私家車或輕型貨車的
駕駛考試獲取及格，才符
合資格申領有關類別車輛
的暫准駕駛執照。你要通
過至少12個月的暫准駕駛
期，才可申領正式駕駛執
照。在暫准駕駛期內，你
必須在車輛的前面及後面
展示「P」字牌；即使在車
速限制超過每小時70公里
的道路上，你也不得行駛
超過每小時70公里；以及
在設有三條或以上行車線
的快速公路上，除非為前
往右邊出口，你不得在最
右線行駛。

持暫准駕駛執照駕駛電單
車或機動三輪車時，不得
接載乘客。

在暫准駕駛期內，如觸犯
任何會被記違例駕駛分數
的道路交通違例事項，或
違反上述任何限制，一經
定罪，暫准駕駛期將予延
長，甚至暫准駕駛執照會
被取消（見有關駕駛執照的

「更多參考資料」）。

如要申領正式駕駛執照，
必須在完成暫准駕駛期後
的3年內提出申請。

持暫准駕駛執照駕駛電單
車、機動三輪車、私家車
和輕型貨車的駕駛人須在
其車展示的「P」字牌。

駕駛改進課程

駕駛改進課程是專為加強
駕駛人的道路安全意識及
向他們灌輸良好駕駛行為
而設。駕駛人如要改善駕
駛行為，可在運輸署指定
的駕駛改進學校修習有關
課程。

如觸犯嚴重交通罪行（例如
危險駕駛和酒後駕駛）而被
裁定罪名成立，你須強制
修習並完成駕駛改進課程。

另外，如在過去兩年內被
記違例駕駛分數累積達10 
分，也須修習該課程（即
每被記滿10分便須修習一
次）。

駕駛人修畢駕駛改進課
程，而且出席率符合要
求，其累積的違例駕駛分
數便會獲扣減3分。然而，
如在完成課程當日出現下
列情況，則不會扣減違例
駕駛分數：

‧ 駕駛人沒有被記任何違
例駕駛分數；

‧ 駕駛人在過去兩年內被
記違例駕駛分數累積達
15分或以上；或

‧ 駕駛人在過去兩年內，
其累積的違例駕駛分數
曾獲扣減。

違例駕駛記分制度

違例駕駛記分制度是為了
改善道路安全而設的。其
主要目的是阻嚇經常違反
交通規例的人士和提高駕
駛水平，從而減少交通意
外的發生。除了原有懲罰
外，某些交通違例事項還
會有違例駕駛記分，觸犯
這些表列違例事項將會被
記相應的分數。駕駛人如
在兩年內被記滿 15 分或
以上，法庭可以取消他持
有或領取駕駛執照的資格
一段時期。駕駛人如觸犯
任何表列違例事項，而就
該事項 

— 被法庭定罪 ；或

— 而負上繳付定額罰款的
法律責任，即須在違例該
日被記分。

有關違例駕駛記分制度、
表列違例事項及其相應分
數的詳情，請參閱「更多
參考資料」。



所有駕駛人須知開車前應注意的事項
上車前，應先察看四周，
確定附近沒有障礙物，因
為上車後會難以察看。尤
須看清楚有沒有兒童在附
近，亦應特別注意車後的
「盲點」。

上車後，應確保所有車門
（包括乘客座位的車門）均
已關上。車門如裝有兒童
保險鎖，在兒童上車後，
便須鎖上。此外，須確保
車內的人已佩戴安全帶。

如果你駕駛一輛陌生的車
輛，應先了解車內各操控
器的位置，以及其操作上
的差異。

如車上載有寵物或動物，
要把牠安置妥當，確保你
駕駛時不會受其騷擾。除
非牠有人牽引，否則不要
讓牠走出車外。

確保車上的乘客或物品，
不會妨礙你駕駛或阻擋你
的視線。

「盲點」 

巴士或貨車等大型車輛駕
駛人，通常未能使用車內
的後視鏡，「盲點」便因
而較大，特別是車後的地
方。

開車前例行檢查

車門是否都已
關好?

駕駛座位的位
置是否正確?

後視鏡是否光
潔?方向是否
調校正確?

你和乘客是否
都已佩戴安全
帶?

手提電話的免
提裝置是否可
供使用?

路線策劃

開車前，應確保你
知道怎樣前往目的
地。例如，運輸署

流動應用程式便能幫助你策
劃路線。你可透過智能流動
電話或桌上電腦使用有關服
務 （請參閱「更多參考資料」）。

駕駛時，應穿着穩固而包
着腳掌的鞋。不要穿着寬
鬆的鞋、露踭鞋、涼鞋、
高踭鞋等。

安全駕駛的例行程序

在開車、轉左、轉右、轉線、
慢駛、停車、倒車、超車或 
進行其他行動前，應時刻遵 
守以下例行步驟：

想一想 — 預先計劃下一步 
的行動。

看一看 — 察看前面、四周，
並從後視鏡或其他監視器察
看車後的情況，確定可否安
全進行你所想的行動。

發信號 — 當情況安全，發出 
信號，表明你的意向。信號
必須正確、清楚及適時發出。

再看看 — 察看四周是否仍 
可安全進行或完成你的行動。

時刻記得在行動前，遵守下
列步驟：想一想 — 看一看 
— 發信號 — 再看看。

圖中灰色部分是「盲點」， 
即駕駛人看不見的範圍。
兩側的後視鏡有助縮窄

「盲點」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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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動車輛

開車前，須從後視鏡或其
他監視器察看車後的情
況，並回頭作最後察看。
留意是否有行人正在橫過
馬路或站近你的車旁，提
防有小童可能在「盲點」範
圍。開車前應發出信號，
在安全而不會使其他車
輛改變車速或方向的情況
下，方可開車。

駕駛時

除非交通標誌或道路標記
另有指示，或你有意超車
或右轉，或你要駛過停
定的車輛或路上的行人，
否則盡量靠左行駛。如其
他車輛有意超車，應該讓
路。切勿駛上路旁的行
人徑或行人路。切勿在路
肩、邊帶或路旁帶上行車。

駕駛時應與路邊保持適
當距離，切勿貼近路邊行
駛。不可駛貼行人路或路
旁帶，應預留空間，提防

駕駛時應注意的事項
行人走出馬路。駛經已停
泊的車輛時，亦應預留空
間，以防有人推開車門。
應預留較多空位給伸出車
身的配件，如車旁的後視
鏡等。

切勿讓乘客握持軚盤，或
把身體伸出車窗外。

遇上交通擠塞或行車緩慢
時，切勿貪圖快捷而切入
另一條行車線，或超越前
面正在等候的車輛。

車身較大或速度較慢的車
輛，在窄路、迂迴道路或
尾隨車輛繁多的道路上，
應準備隨時駛往路旁，當
一有機會便減速或停車，
以便讓其他較快的車輛超
前。

駕駛時避免戴上耳機，及
不要將音響裝置的聲量放
大，以免分散注意力及
聽不到緊急警號或車輛響
號，也切勿收看電視或 
影片。

車輛行駛時，你不得手持
流動電話或其他電訊設備
或其附件，也不得將這些
設備置於你的頭與肩膀之
間。此外，即使你並非
手持流動電話，駕駛時也
應避免使用流動電話或其
應用程式，例如閱讀或寫
短訊，否則你會因此而分
心，以致不能妥為控制車
輛。如要在駕駛時使用流
動電話，應先在安全地方
停車，或請車上乘客代勞。

駕駛時如要使用流動電
話，必須使用免提式裝
置，並盡量精簡通話內
容。此外，如使用流動電
話或其他設備輔助駕駛，
例如導航裝置，則必須專
注路上情況及應使用話音
指示。

駕駛人在離開車輛前，必
須關掉引擎、入一波或泊
車波（自動波），並啟動停
泊制動器，即使只是離開
一會，例如協助乘客，也
須這樣做。

避免疲勞駕駛

‧ 如感覺疲倦，就不要駕
駛。駕駛前應確保有充
足的休息。

‧ 計劃好你的行程，如車
程較長，更要好好計劃。

‧ 不要飲用酒精飲品或服
用藥物，因為即使只是
少量，也會加深你的疲
倦，使你的駕駛能力顯
著下降。酒後、藥後或
毒後駕駛也是刑事罪行。

‧ 計劃好在長途行程中，
在適當地點停下來休
息。可以的話，下車吃
點小食或舒展筋骨。

‧ 如在駕駛中感覺疲倦，
可打開車窗呼吸一下新
鮮空氣，或調低冷氣的
溫度，以保持清醒。如
情況許可，應找尋合適
的泊車位把車停下休
息，但切勿在快速公路
或有快速車輛行駛的道
路上停車。

‧ 可以的話，安排多一位
駕駛人與你輪流駕駛。

安全駕駛，禮讓他人

駕駛時的壞習慣和惡劣態
度，不單是粗魯無禮和惹
人討厭，更易生危險，有
時甚至違法。駕駛時應禮
讓和合作，否則道路只會
更加擠塞，交通問題更趨
嚴重。因此駕車時應 
時刻避免：
車速太快  — 遵守車速限
制，並因應交通、道路及
天氣情況和你的駕駛能
力，調校車速。切記車速
越快，停車距離便越長，
一旦發生意外，傷亡程度
也會越大。

車速太慢  — 雖然有人認
為以慢速駕駛比較安全，
但這可能會引致其他駕駛
人不悅。如察覺尾隨有很
多車輛，應找機會駛離車
道或駛往路旁，以便讓尾
隨的車輛超過。在多條行
車線的道路上與其他車匯
合，應在安全情況下，配
合其他車輛的速度，迅速
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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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車太貼  — 太貼近前車是
導致交通意外的主因。駕
駛時，應與前車保持適當
距離（請參閱第54頁「停車
距離」）。

危險超車  — 如非超車，
應靠左行駛。只可在安全
的情況下超車。在超車時
須發出信號，並且留意你
前後的車輛，應迅速並流
暢地完成超車動作。如果
有人想超越你車，切勿加
速，如有需要，更應減速
遷就。切記只可在前車的
右面超車。

沒有使用方向指示燈  — 
如果其他駕駛人能預早知
道你要轉向，可避免發生
意外。因此，在轉彎、轉
線或超車之前，應提早亮
起方向指示燈，而且要留
意前後的車輛。轉向後，
切記關掉指示燈。

胡亂轉線  — 有關規則其實
很簡單，但很多駕駛人卻
不遵守。選定行車線後，
保持在原線行駛。不要駛
越車路分界線、經常切線

或在車輛中間左穿右插，
不要強行駛入其他行車
線，也不要不必要地逗留
在快線上。轉線時，記着
要：「想一想 — 看一看 — 
發信號 — 再看看。」後視
鏡也有盲點，所以在即將
轉線前，應該快速回頭作
最後察看，確定後面的情
況。

沒有讓路  — 如果路旁沒
有竪立「讓路」標誌，按照
一般道路規則，從小路或
通道駛出的車輛，須讓路
給在大路上的車輛；右轉
的車輛，則須讓路給迎面
而來的車輛。遇上亮起閃
燈或響起警號的緊急服務
車輛，應立即讓路，否則
便屬違法，而且會危及你
和乘客，以及緊急服務車
輛所接載或擬前往救援的
人。此外，駕駛人應顧及
行人（即使是胡亂過路的行
人）；對待電單車駕駛人和
騎單車者，應如同對待其
他司機一樣，尊重其使用
道路的權利，並以禮相待。

態度惡劣  — 謾罵、作出
不雅的手勢、濫用響號、
音響聲量過大、不肯匯入
行車線、亂拋垃圾（包括
煙頭），以及其他粗魯或
自私、可能滋擾他人的舉
動，都是不當的行為。人
人禮讓，顧及他人，駕駛
時自然更安全、更愉快。

缺乏交通常識  — 你對所
有交通法例、標誌和標記
都應該瞭如指掌，而且樂
於遵守。 

小心長車／重型車輛

在其他車輛（尤其是重型車
輛）前面時，切勿急速剎車
或突然切線。重型車輛停
車的距離，比一般汽車所
需差不多長一半。因此，
應時刻和貨櫃車保持比一
般汽車較長的距離。你應
該：

小心越過  — 越過長車需要
較多時間，所以應讓自己
有較多空間和時間駛過。
應在距離長車較後的位置
開始超車，看清楚道路無

阻，便迅速駛過，從後視
鏡看見長車車頭後，才可
返回原線。下雨時更應加
倍小心。長車／重型車輛濺
起的水花，足以阻礙你的
視線。

切勿跟車太貼  — 如你跟
車太貼，長車司機可能看
不見你，你也會因為看不
清前面的路況，不能預
見潛在的危險。天氣惡劣
時，前車濺起的水花，也
會阻礙你的視線。

小心湍流  — 越過長車／
重型車輛時，或當這些車
輛超車或迎面駛來時，小
心它們引起的一股強烈氣
旋。碰上這股氣旋，就像
船頭破浪一樣，可以產生
湍流，小型車輛、電單車
及單車尤其會受影響。

讓長車有空間拐彎  — 長
車需要大的轉彎空間。這
些車輛在轉彎前，需要額
外的路面轉動車身，因
此，應留意長車的方向指
示燈號，並讓出多些空間
給它們。

讓重型車輛駛過  — 為節
省燃油起見，重型車輛通
常保持穩定的車速。它們
需要較多的剎車時間和加
速較其他汽車慢，而且通
常下坡較快和上坡較慢。
因此，很多駕駛人不喜歡
尾隨重型車輛，及當遇上
重型車輛嘗試超車，即加
速行駛，會引起碰撞，很
多時如同給20噸重的車輛
壓着你的防撞槓。這種危
險情況，理應避免。

切勿在長車的「盲點」內
行駛  — 長車側門後面，
是另一個「盲點」，不宜
久留。長車的司機在換線
時，未必看見你。可以的
話，應時刻保留足夠空
位，讓長車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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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頭

除非不會危及或阻礙其他
道路使用者，否則不可在
道路上掉頭。

某些路口或某一段路可能
禁止掉頭，在這些地方，
會有「禁止掉頭」的標誌示
明（及可能會與第113頁的
第61 號或第62 號輔助字
牌一起使用）。 

限制標誌 — 禁止掉頭

你應經常從後視鏡觀察車
後的情況。

使用響號

只有在警告其他道路使用
者有危險時，方可響號。
切勿用響號斥責別人，也
不可在交通暫時受阻和沒
有危險的情況下響號。

限制標誌 — 「寂靜地帶」
起點

不可在「寂靜地帶」內使用
響號。在「寂靜地帶」的終
止，有「終止」標誌示明。

「寂靜地帶」通常設於醫院
附近，附在標誌的時間牌
上會註明管制的時間。

閃動大燈 

閃動大燈就像使用響號一
樣，只有一個意思，就是
讓其他道路使用者留意
你。不可為別的緣故閃動
大燈。

倒車

倒車前，應確保車後並無
行人，尤其是兒童和長
者。要特別注意車後的「盲
點」（即坐於駕駛座位時看
不到的車後部分路面）。如
有懷疑，應下車看清楚，
或請乘客察看，以確定情
況。

在倒車或準備倒車時，使
用倒車視像裝置有助你觀
察車後情況。在光線昏暗
的情況下使用倒車視像裝
置時，應開着輔助照明
燈。請注意，鏡頭上如有
污垢或雨點，可能會影響
倒車視像裝置的影像質素。

如沒法看清楚後面情況，
或駕駛的是大型車輛，倒
車時應請別人引導。除
非情況安全，否則切勿倒
車。倒車時，路程也切勿
過長或時間過久。絕不可
從支路倒車進入大路。

倒車時，應先讓路給其他
車輛及行人。

正在倒車或將要倒車時，
切勿依賴白色倒車燈或倒
車響號來警告其他道路使
用者，行人可能看不見倒
車燈或聽不到警號。應察
看和聆聽四周情況，只有
在安全和不會導致其他道
路使用者改變速度或方向
的情況下，方可倒車。

為安全計，在泊車和倒車
時，亦可亮着危險警告燈。  

危險駕駛和不小心駕駛

切勿以顯然大有可能對任
何人造成傷亡或對財產造
成嚴重損害的方式駕駛汽
車。

在下列情況下，你會被視
為危險駕駛：

‧ 你駕駛汽車的方式，遠
遜於一個及格而謹慎的
駕駛人會被期望達到的
水平；以及

‧ 對一個及格而謹慎的駕
駛人而言，你以該方式
駕駛汽車屬危險是顯然
易見的。

駕駛時必須謹慎及專注，
並且顧及其他道路使用者
和你的乘客的安全。否
則，你可能會被視為不小
心駕駛。

本章的規則和指示有助你
安全駕駛，並顧及他人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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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用的交通標誌

臨時限制標誌 — 必須在
此標誌前停車

臨時提示標誌 — 應準備
按警務人員或交通標誌的
指示，隨時停車。

在緊急情況或有其他原因
時，警方會豎立臨時標誌
及路障。除這些標誌外，
還會有其他交通標誌，以
及閃動的藍燈和黃燈，用
以警告和指導你。 

臨時限制標誌 — 必須把
車速減至低於正常速度，
以便能迅速和安全停車。

停車熄匙

車輛空轉引擎造成空氣污
染、熱氣和噪音滋擾，並
且浪費燃料。根據法例規
定，除非獲得豁免，否則
駕駛人如在車輛停定時讓
引擎於任何連續的60分
鐘時段內合計運作超過3
分鐘，即屬違法。一般而
言，駕駛人如因交通情況
或上落客而停定車輛，以
及某些車輛類別的駕駛人
如為達到合理的服務要
求，引擎有需要保持運作
等，都可獲豁免。

有關限制和豁免的更多 
詳情，可向環境保護署 
查詢或瀏覽其網頁（請參
閱「更多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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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時所需的最短距離（以米計算）

思考距離+ 剎車距離= 停車距離
車速 
每小時40公里

思考距離+ 剎車距離= 停車距離
車速 
每小時60公里

思考距離+ 剎車距離= 停車距離
車速 
每小時 80公里

一輛普通雙層巴士長約12米。試把這隊巴士的長度和上圖各段距離作一比較。

如果路面濕滑，剎車距離要作兩倍計算。

10米 20米10米

35米20米15米

40米 60米20米

在乾爽的路面上以左列的
車速行駛時，只有當駕駛
人留神，而車輛配備性能
良好的制動系統及輪胎，
才可能在右列最短的停車
距離內，把車輛停定。

停車距離是思考距離加上
剎車距離的總長度。

思考距離

 — 思考距離是指由駕駛人
發現危險，直至他剎車前
這段時間內的行車距離。

如駕駛人反應緩慢、疲
倦、患病或沒有集中精
神，思考距離便會大增。

剎車距離

 — 剎車距離是指剎車後車
輛仍繼續溜前至停定的一
段距離。

如路面濕滑、剎車掣或輪
胎性能欠佳，剎車距離便
會大增。

停車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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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速度不可超過該道路
及車輛本身類別的車速限
制。車速限制是在路上
駕駛時可以容許的最高速
度，但不表示以該速度行
駛即屬安全。你還須時刻
顧及行車時的各種情況。

不應以過高的速度行駛，
以免在前面視線可及的空
間內不能及時停車。如路
面濕滑或大霧瀰漫，就應
減慢車速。除非遇上緊急
情況，否則不可突然剎車。

除非有標誌另外說明，否
則，所有道路的最高車
速，都是時速50公里。

可變速度限制顯示屏

應與前車保持多少距離?

應與前車保持足夠行車距
離 — 若前車突然慢駛或停
下來，你也能安全停下。

盡量不斷評估前面的道路
情況，讓自己有應變的餘
地：能夠有空間讓你察覺
路上的變化，作出反應。

如沒有足夠空間順暢地作
出反應，以致驚惶失措，
即表示車輛速度過高，或
太貼近前車。

如路面濕滑，輪胎或制動
器性能欠佳，又或者你身
體不適，就應與前車保持
比正常更遠的距離。如果
有車輛超前，切入你車前
的空位，便應減慢車速，
再與前車回復安全距離。

與前車保持所需的停車距
離，是安全的做法。如路
上車速較快，與前車保持
安全距離就更加重要。在
這種情況下，停車距離
仍是唯一的安全距離。不
過，如在各方面都良好的
情況下駕駛，合理可行的

行車距離規則，是預留兩
秒距程。如駕駛重型車
輛，須預留更大的距離。
注意: km/h 指每小時的
行走公里

兩秒距程規則 下列簡單方法，可供駕駛
人或乘客判斷車輛（例如
圖中的「Ａ」車）的兩秒距
程。首先在前面路面或路
旁選定一個易於辨認的標
記，看見前車駛過該標記
時（例如前面的「Ｂ」車剛
經過一個路旁標誌時），以
正常的語速說：「一千零
一、一千零二」，這應該
大約需時兩秒。

如果「Ａ」車駕駛人在說
完這句話之前，本身的
車輛已抵達該交通標誌，

「Ａ」車與前面的「Ｂ」車
的車距便太近（少於兩秒
距程）。

如在情況欠佳下，應把距
程倍增至四秒，或更長。

判斷 
兩秒距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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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左
轉信號

發出右
轉信號

超車（俗稱「扒頭」）
除非肯定超車對自己及他
人不會造成危險，否則切
勿超車。應觀察前後的
路面情況，確知在足夠距
離內並無障礙時，方可超
車。駛向外線前，應先看
後視鏡和發出信號。在
黃昏、黎明、天黑或大霧
時，由於較難判斷車速及
距離，必須特別小心。

在車速較高的道路上，迎
面而來的車輛，速度可能
會比想像中更快，應確
保前面一段長距離並無來
車，方可超車。

超車時，應快速越過前
車，遠離後，盡快駛回道
路左方，但不可強行切入。

只可從右方超車。

在超越前車時，如前車加
速，必要時應把車輛減
速、並折返原來的行車
線，跟回前車而行；但仍
先要從後視鏡看清楚，以
確保原線並無其他車輛從
後趕上。

在一般雙線行車的道路上，
如要超越道路左邊停泊的
車輛或其他障礙物，應先
讓路給迎面駛來的車輛。

被其他車輛超過時，切勿
加速。如有需要，應減速
讓超前的車輛越過。

超越大型車輛

如太接近前面的大型車輛，便不能看清楚前面較遠的路
面。圖中「Ａ」車與前車距離太近，而「Ｂ」車因為與前
車距離較遠，便可以更清楚看到前面的道路情況。

盲點範圍
比較小

盲點範圍
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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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隔車路上超車

只可從右方超車。切勿駛
入左線超車，也不可利用
路肩超車。

除非確定你和他人都會安
全，否則切勿超車，不少
發生在分隔車路上的交通
意外，都是首尾互相碰撞
所致。超車前，應確定自
己將要駛入的行車線前後
一段長距離都暢通無阻，
方可超車。從後面駛近的
車輛，可能比想像中來得
快。轉線前先發出信號，
並特別小心，尤其是當黃
昏、天黑、有霧時，判斷
距離及車速會比較困難。

超車後，應盡快駛回最左
線，但不可在剛超越的車
輛正前面強行切入。應預
留足夠的空間。

在快速公路上超車

在快速公路上，如你在左
方超車，則屬違法（請參閱
第71頁）。

切勿超車

圖中標誌表示「禁止超車」
的起點

在下列情況下，不得 
超車：

‧ 超車時，如要把車輛駛
越或駛上雙白線，而雙
白線中靠近你的一條線
是實線；

‧ 在「斑馬線」的「之」字
線區域內；

‧ 在豎設了「禁止超車」
的標誌至禁制超車不再
生效的一段路。

在下列情況下，不應 
超車：

‧ 看不清前面較遠的路面
情況，以致不能確定超
車是否安全，例如在轉
角、彎路或坡頂，或當
駛近這些地方的時候；

‧ 你可能要與其他道路使
用者爭路的地方，例如
在路口、路面收窄的地
方、或在駛近行人過路
處的時候；

‧ 超車會使車輛駛入白色
斜線區域的時候；

‧ 駛近電車站的時候；

‧ 超車會使其他車輛急速
轉向或減速的時候； 

‧ 超車會使正在過馬路
的行人停步或奔走的
時候。

如不能肯定路面情況，
切勿超車。

可從左方超車/通過： 

‧ 當前車發出右轉信號， 
，如果你從左方超車不
會妨礙他人，又無需駛
入巴士線，你可從左方
超越前車；

‧ 在路口準備轉左時，你
可從左方通過；

‧ 在單程路上（但並非分
隔車路），可以在左或
右方通過； 

‧ 如本身的行車線與右邊
相同方向的行車線，有
雙白線分隔開，你可從
左方通過；

‧ 在劃有行車線界線的路
面時，可在電車左方通
過；但不可超越停在沒
有安全島車站的電車；

‧ 因交通擠塞以致行車緩
慢，而右邊行車線的車
速較你的車速更慢，你
可從左方通過；

‧ 交通擠塞行車緩慢時，
為了轉左或泊車，你可
駛入左邊行車線。切勿
為了超車而駛入左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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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行人

無論何時何地，即使行人
胡亂橫過馬路，駕駛人在
法律上和道義上均有責
任，提防和避免撞倒行
人。因此，你應該時刻讓
路給在馬路上的行人。

在行人眾多的地方，尤其
是在擠擁的街道上，或在
巴士站或在攤檔附近時，
你應小心慢駛。提防有行
人突然從已停泊或停定的
車輛後面走出馬路。駕駛
較寧靜的車輛，例如電動
或混合動力車輛時，由於
車輛聲量較低，行人可能
不察覺你正在駛近，因此
尤須小心。  

駛入或駛出馬路時，應盡
量使用正式的行車通道，
避免倒車駛進馬路，並應
讓路給行人。

橫過馬路

行人經常在路口橫過馬
路，特別是在連接大路的
支路口過路。

你在轉入另一道路時，應
先讓路給正在過路的行人。

駛近大路時，也應讓路給
正在橫過馬路或等候過路
的行人。

提防有行人從已停泊車輛
的前面或後面過馬路。

電車站 

駛近電車站的安全島時，
留意是否有行人踏出或行
往安全島。有些行人或許
只留意其他方向車輛而忽
略你駛近。如電車已停下
來，留意是否有行人從電
車後面走出來。

如電車站沒有安全島，你
必須在黃色「停車」線（見
第127頁）前停下，讓電車
乘客橫過馬路上落電車，
待所有乘客上落電車後，
才可開車，但你仍需小
心，以防有人因趕乘電車
而走出馬路。

行車道上

警告標誌 — 前面有行人正
在道路上或正在橫過馬路                             

在沒有或只有狹窄行人路
或行人徑的道路上，提防
有行人（可能偕同小孩）正
在行車道上步行或橫過馬
路。因此，你應要特別小
心，並減低車速，預備隨
時停車。你也應讓出足夠
空間，以方便在行車道上
的行人經過。

行人路或行人徑如因道路
工程而封閉或阻塞時，要
留意可能有行人被迫走在
行車道上。

行人優先使用區

限制標誌 — 行人優先使用
區

在行人優先使用區內，你
須讓路給行車道上的行
人。該處的起點設有以上
交通標誌說明，終點則加
上「終止」標誌。

小心駕駛，讓路給馬路上
的行人、使用手推車或手
拉車的行人，或遊行隊
伍。你應讓出足夠空間給
他們經過，並且減低車
速。如果沒有足夠空間讓
他們通過，便應該慢駛或
停車，直至行人已離開及
情況安全時，才繼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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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行人

警告標誌 — 前面有殘疾 
人士

注意殘疾行人，他們可能
行動不便或有視覺或聽覺
障礙，應讓他們有充裕時
間橫過馬路。 

年長的行人

人年紀越大，反應越慢，
注意力減弱，體力及智力
一般都會衰退。長者未必
可準確判斷車速，又或不
發覺有車輛駛近，以致突
然踏出馬路。你應讓他們
有充分時間橫過馬路。

年幼的行人

警告標誌 — 前面有學童 
往返學校 

兒童不能好好判斷車速，
幼童更難留意和了解道路
上的種種危險。小童也較
容易被已停泊的車輛、路
旁障礙物及其他行人所遮
蔽。兒童可能會突然踏進
或跑出馬路。

在學校或兒童遊樂場附近
應慢駛，注意正在橫過馬
路或上落巴士的兒童。

切勿在學校門前或遊樂場
出入口或其附近泊車或停
候，尤其當眾多兒童抵達
或離開該處時，更要避免
這樣做。

已停泊的車輛，及當車輛
倒後或駛出，都可以對兒
童造成危險。接回學童
時，應把車輛停放於離學
校稍遠的安全地方，然後
步行至校門。切勿在校門
對面的路上泊車或停候，
因為學童一見到你，可能
會過於興奮，以致忘記《過
馬路守則》，跑出馬路。

學校交通安全隊

學校交通安全隊交通標誌 
— 必須在本標誌前停車 

（請參閱第14頁）

當學校交通安全隊手持
「停車」標誌指示車輛停
車時，你必須停車。在交
通安全隊發出讓車輛通過
的信號時，如仍有行人正
在橫過馬路，你仍須讓
路。緊記除學童外，行人
或會伴隨學童過馬路。

在學校交通安全隊的過路
處前，可能設有「前面有
兒童」的警告標誌，標誌
下面的雙黃燈閃動時，表
示前面有學校交通安全隊
正在指揮交通。

行人安全

行人不只是「交通」的一
部分，也是有個性的人，
行動難以預料。行人越年
輕，走路和轉變方向也越
快。你應特別留意和顧及
兒童、長者、視障人士和
殘疾人士。 

本章所載的規則和指示，
通常是針對或顧及行人的
安全問題。提高警覺和顧
及行人，是駕駛人應有的
責任。在市區道路、路口
附近、行人過路處、巴士
站或進行道路工程的地
方，以及在晚上或天氣惡
劣的情況下，尤須如此。

停車或泊車時，也應注意
行人的安全。



所有駕駛人須知

要留意在路上的騎單車者，
並要顧及汽車與單車之間
的差異。駕車時如遇有騎
單車者在前，便應保持耐
性。除非你有充足空間超
前，而不會將騎單車者迫
往路旁，否則切勿嘗試超
車。騎單車者越年輕，你
越需留意他們，以便隨時
減速或停車。當騎單車者
回頭察看或張望四周時，
即表示他們可能駛出或轉
向。

駕駛人應看待騎單車者猶
如其他道路使用者一樣，
尊重其使用道路的權利，
而騎單車者在道路上比別
人更易遇到危險。駕駛人
（尤其是大型車輛／長車或
附有拖架之貨車司機）要加
倍小心附近的騎單車者，
應減速並讓出較多空間給
他們。

騎單車者或會因路面情況
（例如路上有碎塊、油漬或
路面損壞等）突然左搖右
擺，因此在駛經騎單車者
時，應盡量保持足夠的 
距離。

如駕駛高車身的車輛，駛
經騎單車者時，應減速並
讓出更多空間給他們，以
免他們受你車輛後方產生
的湍流影響而失去平衡。
騎單車者也可能受橫風 
影響。

騎單車者可能在行車線的
中央行駛，在窄路或接近
路口時尤其會這樣做。你
應小心注意他們，並保持
耐性。

遇上逆風或下雨時，騎單
車者往往垂頭前進，這樣
會造成危險。因此你應提
防騎單車者，並小心他們
在濕滑路面上滑胎（滑向一
側）。  

如騎單車者年輕、經驗不
足、正在上斜坡或運載大
件物品時，都有可能作出
突然的動作，你應減速並
讓出更多空間給他們。

你轉左之前，尤其是要在
轉角處等候時，應留意騎
單車者可能會從後駛至，
出現在你與路邊之間，留
意他們（或出現在單車徑或

騎單車者
巴士線上）。不要在轉左前
超越單車，而應跟隨其後
轉彎。

在打開車門前，要先察看
後方以確保不會危及駛近
的車輛，尤其是電單車駕
駛人或騎單車者，並要確
保車上乘客也這樣做。

你在轉入或等候進入大路
時，不應只留意是否有其
他車輛，也應留意是否有
不易被察覺的單車。因為
從正面來看，單車會比汽
車顯得更加狹小。

騎單車的兒童 

騎單車的兒童，以及初學
騎單車的人士，在路上均
需要很多空間。你駛經
他們時，應保持較闊的距
離，並小心他們可能會搖
擺不定，或突然改變方向。

警告標誌 — 前面有單車徑
（有騎單車者在道路上或正
橫過道路） 

單車徑或單車線

單車徑或單車線都有交通
標誌及道路標記指示。除
騎單車者外，所有道路使
用者不得進入單車徑或單
車線。

騎單車者行經的路線， 
可能會橫越一般行車道，
尤其是在路口。你應提防
有騎單車者由單車徑或單
車線駛入大路（有關適 
用於單車徑或單車線的 
交通標誌及道路標記， 
詳情請參閱第38頁及 
第39頁）。 

電單車駕駛人 

兩輪的車輛，行駛時的穩
定性往往不及其他種類的
車輛。你應讓出足夠空間
給這些車輛，遇到馬力較
小的車輛時，更應如此。 

你準備或等候轉左時，正
如留意單車一樣，要留意
左邊會否有電單車從後駛
至。

應提防路口有電單車駛
出。電單車比其他車輛較
難看見，但速度卻可能與
其他車輛同樣快。



所有駕駛人須知其他道路使用者
公共交通

在安全情況下，應盡量讓
路給正在車站或停車處等
候駛出的巴士及公共小型
巴士。

切勿駛入電車線（有關道路
標記，請參閱第１２７頁）。
盡量讓路給電車，特別是
在路口。應給電車多些空
間，因為電車不能改變方
向來避開你。

的士及公共小型巴士

在市區道路，大部分車輛
是的士及公共小型巴士。
這些車輛不時要上落客，
可能會突然停車，或者切
入其他行車線。你應預留
足夠空間，當的士或公共
小型巴士出乎意料地開動
或停車時，你也可避免突
然剎車。

大型車輛

大型車輛，尤其是長車或
掛接式車輛，在轉彎時可
能會越過另一行車線。此
外，大型車輛駕駛人的視

線亦受限制，很難看清楚
車輛後面及左邊的情況。

大型車輛在路口轉彎時，
可能需要較多空間，或未
能依照本章的提示行車。
大型車輛在路口準備左轉
時，可能會先向右駛，有
時更需要駛入其右方的行
車線，甚至佔用整條行車
道。

長車在轉彎時，其尾部或
拖架可能會擺向你的行駛
路線。這些車輛轉右時，
車尾可能會擺向左方，這
時候，車尾和車頭未必可
以保持在同一條行車路徑
上。所以，當這些長車轉
彎時，你應與它們保持適
當距離。

大型車輛在橫越或轉右進
入分隔車路時，可能需要
先停在道路中央分隔帶的
空位內。如車身長過停車
的空位，部分車身便會把
分隔車路的一些行車線完
全或局部堵塞。

如你在大型車輛的左後
方，該司機由於視線受限

制， 可能看不見你（左方及
左後方的情形），所以你
要特別小心他們轉彎或轉
線。如你太過貼近這些車
輛，更可能看不見其所發
出的警告信號。

無論在任何時間，應讓出
多些空間予大型車輛，並
隨時準備停車。切勿從左
邊超車，尤其在路口（包括
車輛進出處），或在大型車
輛減速時（大型車輛減速，
可能是為了轉左，因而切
入你的行車線）。車身越大
越長，危險性便越高。

在市區，大型車輛可能會
被停泊或停定的車輛阻
塞，以致很難或不能通
行。故此，你應在適當泊
車處泊車，以避免阻礙各
類車輛通行。

車尾標記

附設在車身總長度不超過
13米的中型／重型貨車或
其拖車架尾部的標記

附設在車身總長度超過13
米的貨車或其拖車架尾部
的標記

以上圖中的標記，無論位
置或形狀，可能會略有出
入。

緊急服務車輛

必須讓路並設法開路給響 
起警號或發出閃燈的緊急 
服務車輛，包括警車、 
消防車、救護車或海關車
輛。你的適當行動，有助 
拯救有危急需要人士的性
命。

動物

當看見前面或路旁有動物
時，應緩慢行車，讓出充
足空間給牠們走動，並準
備在有需要時停車。切勿
響號或「踏空油」來唬嚇牠
們。當帶領動物的人要求
停車時，必須停車。



所有駕駛人須知白線及行車線
道路上的線條

線段愈長，危險性愈大。

雙程路 行車線

車輛應在「行車線界線」
（即道路上劃分兩條或多條
行車線的白色短虛線）之間
行駛。除非有意超車、轉
右或超越已停泊的車輛，
否則應在最左線行車。

在接近危險的地方，可能
有警告線代替正常的行車
線界線或車路分界線。

除非情況安全，否則不要
轉換行車線。

如非必要，不要隨便換
線。如你需要駛至另一條
行車線，首先要確定這樣
做是否安全，並緊記要使
用後視鏡觀察後方。如情
況安全，先發出信號，並
確定不會迫使其他駕駛人
突然轉向或減速。 

遇到交通停頓或行車緩慢
時，不要試圖趕前而強行
切入另一條行車線或超越
正等候的前車。

道路邊緣

邊線 — 在一些道路的邊
緣，會劃上實線或虛線的
邊線。

危險標記 — 這些圓形或 
長方形小型標記（見第 
118頁的第65號至第67號
標誌），裝置在路邊的物
件或專用的杆子上，用以
標示路邊或路邊附近的障
礙物。車道的左方用紅色
標記，雙程不分隔車道的
右方用白色標記，而分隔
車道右方中央分隔帶的標
記，則是琥珀色。

反光路釘

行車道上的反光路釘，用
以劃分行車道的邊緣或行
車線。反光路釘協助駕駛
人在晚上或視野不清時駕
駛。

白色路釘標明道路的行車
線或路中央；紅色路釘標明
車道左面邊緣；琥珀色路
釘則標明車道右面近中央
分隔帶的邊緣。綠色路釘則
設於路口交滙處、路旁停車
處或讓車處的車道邊緣。

路面上有白色斜線的部分，
是用來分隔可能會有互相 
碰撞危險的車流，或用來 
保護轉右車輛的安全。不 
要駛越或駛入這範圍。

如果道路中央有安全島，
並有「靠左行駛」的標誌，
你應從安全島的左面駛
過，切勿從右面駛過。  

車路分界線，是道路中央
的單行虛線，線條短而線
距長。你通常應在此線左
邊行車，超車時除外。

路上的警告線，是單行虛
線，線條長而線距短，用
以警告前面有危險。你看
見前路無阻時，方可駛越
此線，並須特別小心駕駛。

危險警告地帶  

行車線
界線

車路分
界線

警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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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白線劃於視程受局限的道路，用以分隔來自相反方
向的車輛。

路面的警告箭嘴，指示 
你在雙白線前端要靠左 
行車。 

雙白線靠近你的一邊如果
是實線，你便不得越過該
線，或跨線駕駛。 

有時為使來自相反方向的
車輛分隔得較遠，實線之
間的距離會加闊，並加上
斜線作為標記。你不得跨
線行駛，或進入斜線範圍
內。 

如果雙白線靠近你的一邊
是虛線，你可在安全情況
下，越過該線或跨線行
駛。

靠近你車旁的一行白線尚
未轉為實線之前，你可以
越過雙白線超車。

你可越過雙白線向右轉入／
轉出任何與該條車路毗連
的道路、處所或地方，但
用來分隔同一方向車輛的
雙白線除外。

不應停車 — 縱然靠近你
車旁的一行白線是虛線，
也不應停車。不過，如果
附近沒有方便的路旁停車
處，你可暫停片刻，以進
行上落貨物或乘客。

為避免發生意外，或在遵
循警務人員、交通督導
員、交通標誌或道路標記
發出的指示下，你亦可 
越過雙白線。

雙白線也可用作管制換
線。如果雙白線分隔同一
方向行駛的兩條行車線，
而你車旁的一條白線是實
線，你便不得越過雙白
線，或跨線行駛，即使你
想向右轉入／轉出任何與
該條車路毗連的道路、處
所或地方，也不得跨越該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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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鐵專線，有標誌及道路標記顯示，全日生效。

輕鐵專線

「輕鐵專線」標記，以及用
白色粗線標明「輕鐵專線」
的範圍。 

黃色方格標記表示所有車
輛不得在方格內停留。除
非出口暢通無阻，否則不
可駛進方格內。 

標柱上的
「靠右駛」 
標誌，用以
指示其他 
車輛不可駛
入「輕鐵 
專線」。 

警告標誌，
表示前面道
路上有輕鐵
車輛行駛或
橫過。

只准輕鐵車輛駛入標誌，
表示輕鐵專線的起點。其
他車輛及行人均不可進入

「輕鐵專線」範圍。

輕鐵站路面標記

輕鐵月台



所有駕駛人須知巴士線
一般的巴士線有標誌及道路標記說明，並列出生效時間，
供所有巴士（包括專營和非專營）專用。

在巴士線起點之前設置的
「前面有巴士線」警告標
誌，提示你預早選用其他
開放的行車線。

巴士線有兩類，各以不同
標誌牌指示：標誌牌示
有巴士圖案者，則只准
專營巴士使用，而有「巴
士」二字者，則所有巴士
（包括非專營巴士）均可使
用。 

限制標誌，說明巴士線的
起點，並列明巴士線的生
效時間。

在巴士線生效時間以外，
所有車輛都可使用巴士線。

在路上的白色粗實線表示
巴士線的界線。 

道路標記，說明巴士線開
放給要在路口轉彎的車輛
使用。

你可駛越巴士線，在前面
路口轉左。 

標誌提示小路上的車輛，
前面大路上設有巴士線。 

「巴士線終止」標誌及道
路標記，說明巴士線的終
止，以及行車線開放給所
有車輛使用。



所有駕駛人須知單程路
單程路只准車輛向一個方
向行駛。「單程行車」標誌
指示准許行駛的方向，不
可向相反方向行駛。這標
誌設於單程路入口，並沿
單程路重複豎設。

單程路出口通常設有「不准
駛入」標誌，禁止所有車輛
從錯誤方向駛入。

如標誌牌被停泊車輛遮
蔽，你有時或會不易察覺
在駛入單程路或正在其
中。因此看看街上停泊的
車輛，在單程路上它們全
部都會面向同一方向，車
輛通常依行車方向停泊。
有時路上的行車線箭嘴，
也可給你提示。

在單程路上，遵守行車線
規則行駛十分重要。你應
按照行車線標記或方向
指示標誌，選定前往目的
地的行車線，然後沿線前
進。如欲左轉，靠最左線
行駛；右轉則靠最右線行
駛。如欲向前直駛，須依
照道路標記的指示行駛，
如果道路的闊度只容納兩
條行車線，你可選擇在左
邊或右邊行駛。

選定行車線後，盡快安全
地駛入，並沿線繼續前
進，但需注意，其他駕駛
人可能會突然轉換行車
線。在單程路上，車輛可
能從左右任何一邊超車。      

「單程行車」標誌 — 只准 
依指示的方向行駛。 

如果安全島上設有「可取道
任何一邊」的標誌，你無須
轉換行車線，因為各行車
線均會在該島的另一端匯
合。

與單程路相交的橫街，可
能也是單程路。你應準備
有車輛會從左邊或右邊
駛入單程路。如欲轉入
橫街，注意前面的交通情
況，以確定可否駛入。

反向行駛的巴士線

巴士線有時設於單程路
上。有關巴士線的資料，
請參閱前頁。

反向行駛巴士線設在單程
路上，供巴士朝相反方向
行駛。

反向行駛巴士線（專營 
巴士）標誌 — 任何時間 
均不得駛入道路對面的 
巴士線。

標誌設置在反向行駛巴士
線（專營巴士）的入口 — 
除專營巴士外，所有汽車
不准駛入。

「不准駛入」標誌 — 禁止
所有車輛駛入，車輛不得
駛越這標誌。 



所有駕駛人須知窄路、斜坡
窄路

這標誌設在窄路或迂迴路 
上，標明讓車處的地點。

有些道路（通常是單行路）
的闊度有限，同一時間只
可容許單一方向的車輛通
過，這些道路沿途可能特
別設有讓車處。如果迎面
有車輛駛近，或尾隨的車
輛有意超車，而就近的讓
車處又在你那邊（左方），
你可駛入讓車處；如果讓
車處在另一邊（右方），
你可在讓車處對面暫停等
候。盡可能讓路給上斜的
車輛。切勿在讓車處停泊
車輛。 

警告標誌 — 前面道路兩邊
收窄

警告標誌 — 前面道路左邊
收窄 

這些警告標誌也用作臨時
標誌，警示前面路面因道
路工程而收窄。

斜坡

警告標誌 — 前面道路為
向下的斜坡，應以低波 
行車

警告標誌 — 前面道路為
向上的斜坡 

標誌上的比率表示傾斜坡
度，比率越大，傾斜度越
大。例如1：5（或 20%）
斜坡的傾斜度，較1：10

（或10%）斜坡陡峭。 

在斜坡向下行駛時，除短
程外，切勿只依賴腳掣減
慢車速。為保持對車輛的
控制，你應選擇和維持
以低波行車，並可輕踏腳
掣，調節速度。

（有關在斜坡泊車的指示， 
請參閱第95頁。）

在讓車處暫停，讓路給迎
面或尾隨的車輛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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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隔車路或對流分道的公
路，是道路中央有分道帶
隔開相反行車方向的道
路，這分道帶稱為道路中
央分隔帶。

你不得在分隔車路上倒車
或轉向，或橫越道路中央
分隔帶，或以相反方向 
行車。

你即使錯過要駛出的路口
或駛入錯誤的路線，仍須
繼續前行直至往下一個 
路口。

在雙線行車道上，除超車
外，須靠左線行駛。

在三線行車道上，仍須遵
守「靠左行駛」的規則。當
左線有行駛較緩慢的車輛
時，你方可使用中線，但
超越這些車輛後，必須駛
回左線。如非必要，不要
留在中線行駛。

右線只供超車時使用。 
超車後，你應駛回中線，
再盡快駛入左線，但不得
切線駛入。

在某一路口，右線可供右
轉或駛離行車道往某目的
地的車輛使用。應注意方
向指示標誌、目的地道路
標記或路面上的行車線箭
嘴，並在接近路口時為你
的路線選定正確行車線。

分隔車路在前

在分隔車路起點之前常見
的標誌，表示你所在的道
路，前面可能為分隔車路
或有分隔車路橫過。

發出右轉信號 發出左轉信號 發出左轉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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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隔車路及一些郊區道
路上，車速通常較一般道
路高，你要對交通情況作
較快的判斷。在車速較高
的道路上，應常留意後視
鏡，並全神貫注駕駛。

在視野和天氣都良好的
情況下，車輛應在道路和
本身車輛類別的車速限
制內，以穩定車速行駛。
你的車速，不得超過道路
或本身車輛類別的車速限
制。在濕滑的道路上，或
遇上大霧或大風時，應減
慢你的速度。

放遠視線，才會有較大的
觀察範圍和較多時間作出
所需反應。

切勿在行車道上行走。遇
有緊急事故時，特別注意
勿讓兒童走進行車道，包
括路肩。如你的車輛因故
障或緊急事故而在快速公
路或車速限制超過每小時
50公里的道路上停留不
動，你必須亮起危險警告
燈。有關車輛故障或緊急
事故的指示，請參閱第 
十章。

與前車保持適當距離是非
常重要，在遇上突發事件
或緊急事故時，才有足夠
的應變時間。如你太過貼
近前車，前車一旦突然減
速或停下來，你便不一定
能夠及時停車或轉入另一
條行車線，以避免與前車
碰撞。

你應遵守「兩秒距程」規
則，與前車保持相隔兩秒
的行車距離。

（有關「兩秒距程」規則的
詳情，請參閱第55頁。）

速度限制

除非另有標示，一般道 
路的車速限制是時速50 
公里。車速較高的道路， 
限制可能是時速70、80、
100或甚至110公里。車
速限制改變的起點，會有

「速度限制」的標誌說明，
這標誌會沿路重複出現。
較高車速限制路段的終
點，會設有「速度限制50
公里/小時」的標誌。

在準備駛離車速較高的道
路時，調整你的車速以適
應新的情況。你的實際車
速會較想像中高（如以時
速70公里在開放而寬闊
的道路上行車，可能會覺
得時速只是50公里），因
此，應查看速度計以作 
確定。 

限制標誌示明道路的車速
限制，單位為公里/小時。

警告標誌 — 前面車速限制
將降低至50公里/小時。 

「開始減速」字牌通常附設
於一些警告標誌，見於車
速較高的道路上。

見到這標誌，你需要開始
減慢車速，或把車速降低
於慣常速度，以便能夠安
全駛過前面有危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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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有關快速公路的最新列表，請參閱「更多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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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幹路是連接分區和地區
的繁忙道路。一些主幹路
已劃定為快速公路。

所有快速公路及大部分主
幹路，均為高設計標準的
多線分隔車路，設有分層
道路交匯處，可供大量車
輛以較快速度行駛。

下列是已劃定為快速公路
的道路： 

沙田路
沙瀝公路及大老山公路
（沙田路至馬鞍山路）

大埔公路沙田段 
（吐露港公路至和輋邨）

吐露港公路
粉嶺公路
新田公路
元朗公路（藍地交匯處
至十八鄉交匯處）

屯門公路（皇珠路至 
荃灣路）

青朗公路（不包括大欖
隧道）

北大嶼山公路（青嶼幹
線收費廣場至東涌東交
匯處）

青嶼幹線及馬灣路
大埔太和路（吐露港 
公路至寶雅路）

青葵公路
荃灣路
青沙公路（長青公路至
尖山隧道，不包括南灣
隧道）

西九龍公路
東區走廊（維園道至 
永泰道）

觀塘繞道
港深西部公路
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
部分路段（不包括觀景
山隧道）（此段快速公路
是「靠右駛道路」，你必
須充份了解及遵守有關

「靠右駛道路」的法例、
規則和指示 — 請參閱

「更多參考資料」。）

快速公路的開始及其連續

快速公路終止

為了促進道路安全及保持
快速公路交通暢順，按 
《道路交通（快速公路）規
例》，在快速公路駕駛時，
駕駛人須要遵守一些特定
的規則： 

‧ 除駛往右面出口或超車
外，在快速公路上必須
靠最左線行駛。超車
時，只可在右邊越過。

‧ 快速公路的行車道如有
三條或以上開放的行車
線，中型貨車、重型貨
車及巴士除駛往右面出
口外，不可使用快速公
路最右線。此外，如你
持有相對應的暫准駕
駛執照在快速公路上騎
電單車或機動三輪車、
或駕駛私家車或輕型貨
車，則上述限制也適用
於你。 

‧ 除非交通改道、中途壞
車或遇有緊急事故，否
則不得使用快速公路的
路肩、路旁帶或中央分
隔帶。路肩、路旁帶或
中央分隔帶的界線，通
常以粗白線顯示。 

‧ 不得在快速公路上掉頭
或倒車。

‧ 除非中途壞車或遇有緊
急事故，否則不得在
快速公路任何一處停車
或泊車。如遇到上述事
故，必須亮起危險警告
燈。可能的話，駛離行
車道，並在路旁帶或路
肩上停車。

‧ 騎單車者及行人禁止使
用快速公路。在快速公
路範圍的界線，會設有
鐵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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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事先獲得運輸署署
長書面批准，否則學習
駕駛人所駕的車輛，以
及公共小型巴士、特別
用途車輛和引擎汽缸容
量低於125立方厘米的
車輛（或純粹以電動馬達
驅動的車輛 — 額定功率
低於7千瓦的電動私家
車，以及額定功率低於3
千瓦的電單車或機動三
輪車），均不准使用快速
公路。

下列規則／指示也一般適用
於快速公路及主幹路： 

‧ 快速公路及主幹路的車
速通常都較高。當你以
較高速度駕駛時，不少
駕駛動作都需要較長的
時間完成。減速或停車
需要較長時間，改變方
向也要較長時間。你應
盡快向其他道路使用者
發出信號，以表示你的
意向。如同在其他道路
上駕駛一樣，你都需要
身體狀況良好，提高警
覺。不過，與在普通馬

路行車相比，你需要更
多空間準備，譬如與前
車的距離，便要更遠。

‧ 在快速公路及主幹路上
駕駛，可能車速高而不
自覺。你不但可能低估
實際車速所需的停車距
離，更會很容易超出車
速限制。雖然有時你以
為安全，但車速仍不得
超過道路限制，或車輛
本身的速度限制，因為
道路上隨時潛伏危險。

‧ 如四周噪音大，特別是
在雨天，其他駕駛人可
能無法聽見你發出的響
號。如需要讓他們知道
你的存在，閃動車頭燈
通常會較好。你也要留
意這種警告信號。

‧在有需要而且情況安全
時才可切線。盡量保持
在行車線的中間行駛，
切勿忽左忽右，或左穿
右插。 

本章所載的規則和指示，
有助你在快速公路及主幹
路上安全駕駛。

其要點如下： 

‧ 確保你的身體狀況良好
和車輛性能良好  — 第
41頁及第42頁；

‧ 遠望較前的交通情況，
以便有較多時間作出反
應行動 — 第69頁；

‧ 如能見度減低，應使用
車頭大燈 — 第87頁； 

‧ 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 —
第55頁；

‧ 行車線規則與超車 —
第56頁及第68頁；

‧ 在交匯處進入和駛離分
隔車路或快速公路 — 
第82頁及第83頁；

‧ 中途壞車和緊急事故 —
第133頁及第134頁；

‧ 靠左駛（超車除外） —
第71頁；及

‧ 只可從右方超車 —
第68頁。

指定為主要幹線的主幹路
和快速公路均編有幹線號
碼，而沿每條幹線出口
亦有出口編號。這些幹線
號碼和出口編號註明在方
向指示標誌上，方便你尋
找行駛路線。主要幹線編
號系統的詳細說明，見第
128頁和第129頁。

方向指示標誌上，註有幹
線號碼（以黃底盾黑字號碼
顯示）

方向指示標誌上，註有出 
口編號（以黑底白字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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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區
隧道區及管制區

所有隧道一般都有兩條相
反方向行車的管道，在正
常情況下，這些管道一
如分隔車路，都是單程行
車。不過，如其中一條管
道封閉，例如晚上進行維
修，仍開放的另一條管道
可能會實施雙程行車，屆

在隧道內： 

‧ 切勿使用高燈；
‧ 切勿響號；
‧ 在正常交通情況下，切

勿以不足每小時25公里
的車速行駛；

‧ 切勿橫過或跨越雙白線
行駛；

‧ 切勿掉頭；
‧ 切勿倒車；
‧ 切勿以手或其他方法

推車；
‧ 切勿使用燃油不足夠以

供駛過隧道的車輛；
‧ 除最左線外，不得使用

巴士、旅遊車、或中型/
重型貨車，或拖曳另一
車輛（中環及灣仔繞道 
隧道除外）； 

‧ 切勿駕駛車前或兩旁邊

視線可能受阻的車輛；
‧ 切勿利用車身以外的地

方載客，或接載雖然坐
着但部分身體卻伸出車
身兩旁或尾部的乘客；

‧ 如非緊急（例如避免發 
生意外）或中途壞車， 
或遇上警務人員、隧道
管理人員、交通標誌或
閃動紅燈信號指示停
車，切勿停車；

‧ 如非有緊急事故或需要
求助，切勿下車；

‧ 切勿更換輪胎或車輪，
或添加燃油或修理車輛； 

‧ 切勿讓動物在沒有車輛
乘載下進入隧道；

‧ 切勿讓動物離開你的車
輛； 

禁止載有指定危險品的車
輛駛入 

‧ 在沒有許可下，切勿駕
駛載有《危險品（適用
及豁免）規例》列明為第
1、2或5類危險品的車
輛駛入；

‧如非在緊急情況下，
切勿步行進出。

自動繳費

時會有特別的交通安排和
臨時標誌指示你。在這情
況下，你更加不可在最右
線超車或行駛，因為最右
線將已變成反方向行車線。

應提防可能有改道，或其
他未能預料的情況出現。

「自動繳費車
輛行車線」標
誌，展示於設
有自動收費亭
的行車線上方。

在通往自動收費亭的行車
線上，「自動繳費車輛行車
線」引路標記會每隔一段路
程重複髹在路面。備有有
效標籤的車輛，方可使用
自動繳費車輛行車線。

管制區
當你駛入管制區（例如青
馬管制區或青沙管制區），
便須遵守有關管制區的條
例、規例和附例（請參閱載
於本守則第5頁的相關法
例）所訂明的規則，以及該
區域獲授權人士所發出的
指示。下圖的交通標誌，
標示管制區的起點和終止。

緊急事故及中途壞車

在隧道內，如你的車輛 
中途壞車或你涉及交通 
意外，你應停車而切勿移
動車輛。請參閱載於第十
章（第133頁）的資料和 
指示。

「自動繳費
車輛行車
線」引路 
標記

隧道使用者務須遵守有關
隧道的條例、規例和附例
所訂明的規則（請參閱載
於本守則第5頁的相關法
例）。這些規則適用於隧道
區或隧道，這一般包括隧
道管道以及隧道管道兩端
相連接的道路。上圖的交
通標誌，分別標示隧道的
起點和終止。

你須遵守警務人員或隧道
管理人員的信號和指示。

如果隧道內有兩條或以上
行車線可供使用，選定駛
入隧道的適當行車線。
在隧道內，不得轉換行車
線。即使本身的行車線暫
時受阻，也切勿駛越雙 
白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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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近路口時，應格外小
心。留意你在道路上的 
位置及速度是否適當。 
應先確定安全及不會構成
阻塞，然後才駛過路口。 
提防較長的車輛在轉左或
轉右時，可能需要橫越整
個路面，才可轉彎。

當等待進入路口時，不要
以為從右邊駛來，並且發
出左轉信號的車輛，就一
定會轉左。應稍候片刻，
以確定該輛車的去向才可
駛入。

應讓路給正在橫過馬路 
或在路口等候橫過馬路 
的行人。
在路口應留意電車。

路口
轉左

轉左前，應預早看後視
鏡，並發出左轉信號。在
駛入路口前後，和有足夠
空間及在安全情況下，應
盡量靠左行駛。轉彎時，
不要讓車身向右方擺出。
此外，要確保沒有單車或
電單車從左後方駛來，並
留意會否有行人突然從行
人路踏出馬路。

轉右

從闊路轉右 

從窄路轉右 

轉右前，應盡早用後視鏡
看清楚車後的交通情況和
其他車輛的位置。情況安
全的話，發出右轉信號，
然後駛近車路分界線的左
邊，或駛入右轉行車線。
盡可能讓出左邊空位，給
其他車輛駛過。應在這個
位置等候，直至在你與迎
面駛來車輛之間有足夠的
安全空間時，才可轉彎。
轉彎時，不可切過道路的
彎角。

右轉線的路面上髹上斜線標
記，保障右轉車輛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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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口轉右時，如果迎面
而來的車輛也同時轉右，
應從該輛車的左前方駛過

（本身車輛的左邊對着迎面
車輛的左邊），但如果該處
的交通標誌及道路標記有
其他指示，或實際上雙方
車輛不可能左邊靠着左邊
駛過，則屬例外。

在進行右轉之前，應確定
你與迎面駛來車輛之間有
足夠的安全空間，並留意
有沒有其他車輛從對面右
轉車輛的後面迎面駛近，
因為你的視線可能受該右
轉車輛阻擋。

在設有右轉袋口位的交通
燈控制路口轉右時，應讓
路給迎面而來的車輛。當
綠色交通燈號亮着，你可
從右轉線駛前，並於右轉
袋口位等候，直到你與迎
面而來的車輛之間有安全
空間，才轉右。在右轉袋
口位等候時，你無需理會
交通燈號，但應自己衡量
是否有足夠安全空間讓你
通過，如情況安全，便可 
轉彎。

轉右（轉彎時，本身車輛的
左邊對着迎面車輛的左邊）

轉右（於設有右轉袋口位的交通燈控制路口）



所有駕駛人須知

路口在前

預告方向標誌，說明前面
路口的通路分佈 — 標誌
上的線條越粗，所指的道
路便越重要。

警告標誌 — 較粗的線條
表示有過路優先權。路口
通道不同，所用的代表圖
樣也不同。

路口前的預告方向標誌或
警告標誌，通常警示路口
在前。在主要道路上，都
有長方形的預告方向標誌
預置路口前。一些標誌會
以路口的圖形指示。在路
口位置，會用箭嘴標誌指
示轉向。

預告方向標誌（當區的目的
地會以白底黑字的標誌顯
示。）

設於路口的箭嘴方向指示
標誌

接近路口時，你應依循交
通標誌或路面上的行車線
箭嘴指示，預先選定及
駛入適當的行車線。在駛
過「停車」線或「讓路」線
後，你必須依照行車線上
箭嘴的方向行駛。不要突
然或在最後一刻才轉換行
車線。

說明前面路口各行車線可
行駛方向的交通標誌

在此線必須 
轉左

在此線必須 
向前行

在此線必須 
向前行或轉右



所有駕駛人須知

有些路口禁止車輛轉入或
駛進其中某條道路。左圖
顯示若干禁制標誌（圓形
紅邊），說明有關禁制。
此外，亦有強制標誌（藍
色圓形），你只能依照標
誌所示的方向行駛。

設在路口前的預告方向標
誌，說明前面路口設有

「不准駛入」。

你必須在前面路口轉左。

只許轉右

只許轉左

只許向前駛

禁止轉左

禁止轉右



所有駕駛人須知

除非你肯定車輛可以毫無
障礙地安全駛過路口，否
則，就算綠燈亮着，仍不
可向前駛。切勿在紅色燈
號亮着，或紅、黃兩色燈
號一起亮着時駛前。

交通燈的綠色箭嘴燈號亮
着時，除非你有意駛向箭
嘴所示的方向，否則切勿
駛入該線。

當你轉入另一條道路時，
應先讓路給正在橫過或 
留意等候橫過該條道路的
行人。

如果交通燈失靈，你應該
減低車速甚或在有需要時
停車，把該路口當作非交
通燈控制路口處理，格外
小心，慢慢駛過路口。

如不能前進，必須在「停
車」線前停車等候。 

（有關交通燈號的意思，
以及在交通燈前應該怎樣
做的提示，請參閱第106
頁、第107頁及第108
頁。）

有交通燈的路口
黃色方格路口 電車和西北鐵路(輕鐵)的

黃色方格路口

當出口的道路或行車線受
阻時，切勿駛入黃色方格。 

如你有意轉右，但因有車
輛迎面駛近或有其他車輛
等候右轉，使你受阻，你
便可在劃有右轉箭嘴的行
車線上駛入黃色方格等候
右轉。

如路口有電車或輕鐵路
軌，並劃上黃色方格，切
勿從任何行車線（包括右轉
線）駛入方格路口內，除非
出口暢通無阻。

切勿停在此
處阻礙行人



所有駕駛人須知必須停車或讓路的路口

「停車」標誌及道路標記 —  
即使大路上並無其他車輛， 
你也必須在「停車」線前停
車，等待至車流有安全的
空間時，才可開車前進。
讓路給正在橫過或等候橫
過小路的行人。

這警告標誌說明
與前面「停車」
線的距離，這標
誌預置於視程受
限及不足的路口
前。

「讓路」標誌及道路標記 —  
必須在「讓路」線前讓路
給大路上的車輛。如有需
要，停車等候。讓路給正
在橫過或等候橫過小路的
行人。

這警告標誌說明
與前面「讓路」
線的距離，這標
誌預置於視程受
限及不足的路口
前。

在交通稀疏的路口，可能
不設置「讓路」標誌及「三
角形」道路標記。



所有駕駛人須知

駛入迴旋處時，必須轉左。

在迴旋處內，當駛近出口
時，提防並禮讓在你面前
越過的車輛，特別是有意
在該出口駛出迴旋處的車
輛。在螺旋形迴旋處內，
應留意引導車輛駛出迴旋
處的道路標記。

駛出迴旋處時，要注意可
能有車輛從左後方越過你
的路線，即使在螺旋形迴
旋處內的道路標記有助你
駛出，也要留神。

若錯過了出口，應繼續圍
繞迴旋處行駛，直至再次
駛近該出口，然後離開。

留意是否有單車和電單
車行駛，應給他們多些空
間。注意車身較長的車
輛，因為這些車輛在駛入
和駛經迴旋處時，可能會
越線行駛。

迴旋處在前
迴旋處

駛近迴旋處時，應減慢車
速，盡早決定你會在哪一
個出口駛出，並駛入正確
的行車線。駛入迴旋處
時，除非有道路標記另作
指示，否則應讓路給迴旋
處內從右方駛來的車輛。
如前路無阻，應繼續向前
駛，但看見出口受阻時，
不要駛入。

讓路給正在橫過或等候橫
過馬路的行人。

迴旋處入口如有兩條行車
線，除非有交通標誌或道
路標記另作指示，否則應
依循第81頁圖中藍色線所
示的路線行駛。

螺旋形迴旋處的預告方向指示標誌和道路標記

警告標誌 — 迴旋處在前

傳統式迴旋處的預告方向指示標誌和道路標記

通常在迴旋處前，可以看見上列其中一個標誌。



所有駕駛人須知

傳統式迴旋處 螺旋形迴旋處 
轉左

應從左線駛入並發出左轉信號。

沿迴旋處的外線行駛，並繼續發出左轉信號，
然後離開。

直駛

可從左線或右線駛入（若在三線迴旋處，可從左
線或中線駛入）。不要發出信號。在迴旋處內，
繼續沿該線行駛。

經過你選定的出口之前一個出口後，應發出左
轉信號，然後離開。

轉右/掉頭

應從最右線駛入（若在三線迴旋處，可從右線或
中線駛入） 並發出右轉信號。

沿迴旋處的內線繼續行駛（若在三線迴旋處， 
則沿內線或中線）。

繼續發出右轉信號，直至經過你選定的出口 
之前一個出口，才發出左轉信號，然後離開 

（若使用三線迴旋處的內線，你在發出左轉 
信號時，可先轉往中線）。   

發出左 
轉信號

發出左 
轉信號

發出左 
轉信號

發出左 
轉信號

發出左
轉信號

發出左
轉信號

發出左
轉信號

發出左
轉信號

發出右 
轉信號

發出右 
轉信號

發出右 
轉信號

發出右 
轉信號

繼續發出
左轉信號

繼續發出
左轉信號



所有駕駛人須知分隔車路的路口
駛離主幹路（藍色標誌）／快速公路（綠色標誌）

圖中所示，是設於有多層路口的主幹路／快速公路，近出口前的主要交通標誌及道
路標誌。部分標誌或標記也會在其他路口出現。

你通常在路口至少500米
前，便可見到前面路口的
資訊，讓你有時間駛入最
左行車線。

這些倒數標誌，表示離減
速行車線的起點還有多遠

（以百米為單位）。

在路口前豎立的方向指示
標誌，提供路線及前面路
口的資訊。

減速箭嘴，用以指示減速
行車線的起點，讓你有充
分時間及距離減速。

在路口豎立的方向指示標
誌，提供路口資訊。你沿
着連接路行駛，便可到達
一般道路的路口，或進入
另一條分隔車路。有些連
接路或許有急彎，你要進
一步減速，才可安全駛過。

減速行車線



所有駕駛人須知

駛入主幹路（藍色標誌）／快速公路（綠色標誌） 

從連接路通往加速行車線時，你應留意大路上的車輛，調節車速，以便有適當空檔
時，匯入最接近的行車線。匯入後，繼續沿線行駛，直至適應四周車輛的速度後，
方可在有需要時換線。

（設於大路） （設於大路）

（設於連接路） （設於連接路）

在繁忙的大路上，特別是在快速公路及主幹路上，方
向指示標誌可能架空設置。快速公路的方向指示標誌
顏色是綠色的。

在目的地下面的箭嘴，表示你要及早「選定和駛入正
確的行車線」。上圖的標誌，通常表示有一條行車線
會通往出口，大路的行車線將會由四條減為三條。

上圖的標誌，表示大路行車線不減。向上斜的箭嘴標
誌指示出口目的地，而箭嘴向下的標誌，則指示大路
通往那目的地。如要駛離大路，應靠左。

設於快速公路路口在匯合前的提示匯流標誌。

加速行車線



所有駕駛人須知「斑馬線」

「斑馬線」髹有黑白間條
紋，兩旁有「之」字形白
線。這些標記不但給予控
制車輛交通指令，也警告
作為駕駛人的你，可能有
行人正在該處橫過或等候
橫過馬路。「斑馬線」所在
處設有黃色指路燈，通常
不停閃動。

駛近「斑馬線」時，須留意
是否有等候橫過馬路的行
人（特別是兒童、長者及殘
疾人士）。你應減速，預備
在「讓路」線前停下來，好
讓他們橫過馬路。

如有人踏足「斑馬線」上，
便須停車，讓行人橫過馬
路。你在慢駛或停下來
前，應發出信號，通知其
他駕駛人。不要示意行人
橫過馬路，因為可能有其
他車輛駛至。

切勿在「斑馬線」上停車。
你也不可在髹有「之」字線
的控制區內停車，除非你
要讓行人過馬路，或正等
候轉左或轉右。

在髹有「之」字線的控制區
內，不可超越最靠近「斑馬
線」正在行駛的車輛，也不
可超越正停下讓路給行人
的車輛。 

在「斑馬線」前，不可泊
車、上落客貨或超車。

提防有行人從「之」字線區
橫過馬路。

交通擠塞時，不得停在「斑
馬線」上，並應在「讓路」
線前停下來。

如「斑馬線」中央設有安全
島，每邊的行人過路處，
應視為獨立的過路處。

警告標誌 — 行人過路處在前

「讓路」線

「讓路」線



所有駕駛人須知「綠色人像」過路處

「綠色人像」過路處有兩排
路釘作為界線，並有交通
燈控制車輛，還有行人過
路燈，指示行人橫過馬路。

行人過路處會髹上黃色條
紋，你不得在行人過路處
上停車。

「綠色人像」過路處可能獨
立設置，或者本身是交通
燈控制路口的一部分。

讓路給過路處上的行人，
並緊記長者、殘疾人士及
兒童，可能比普通人需要
較長時間橫過馬路。不要
作出使行人不安的行動，
例如「踏空油」，或使車輛
慢慢向前移動。

在「綠色人像」過路處的交
通燈號，指示作用與路口
前的交通燈相同。

紅燈亮着時，必須在「停
車」線前停下等候。

綠燈亮着時，如沒有行人
在過路處上及前路無阻，
你可向前駛，但切勿阻塞
過路處。

如遇上交通燈號故障，應
慢駛或甚至停車讓路給行
人，並小心駛過路口。

警告標誌 — 交通燈或 
「綠色人像」過路處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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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烈的陽光
猛烈的陽光、夜間駕駛

陽光強烈時，進出隧道要
格外小心。如戴着太陽眼
鏡，駛入隧道時，初時可
能會看不見東西。

駛離隧道時，應小心駕
駛。不熟悉出口的道路環
境，或正在駛近收費廣場
時，更應小心。

夜間駕駛

在夜間駕駛時，即使有街
燈，仍須亮着大燈，使其
他道路使用者更容易察覺
你駛近。

在夜間，不易看見行人，
特別是路面濕滑反光時，
反光和使人目眩的光線，
使你更難看見行人。駕駛
人和行人在夜間都容易疲
倦，因而較難集中精神、
判斷車速和距離及看清楚
事物。

在夜間、黃昏或黎明半明
半暗之際駕駛，較日間更
吃力。剎車距離會隨車速
增加，但大燈的照明範圍
則不會擴大。因此，在夜
間駕駛時，應減低車速，
使剎車距離保持在大燈的
照明範圍內。

在能見度欠佳或黑夜時間
（包括黃昏及黎明）駕駛，
必須亮着大燈。

在有街燈的道路上駕駛，
或迎面有車輛駛來時，必
須使用低燈。

迎面車輛使用高燈時，你
應該轉移視線，切勿瞪着
光線，應轉眼望向道路左
邊。不要閃動高燈警告該
駕駛人，也千萬不要同樣
把高燈亮着，這樣做只會
令發生意外的機會增加。

迎面車輛的燈光使你目眩
時，應慢駛甚或停車。

駛經其他車輛或道路使用
者時，應使用低燈。緊隨
前車駕駛時，也應使用
低燈，以免本身車輛的燈
光，令前面的駕駛人目眩。

即使你已改用低燈，也不
可過分駛近前車，以免本
身車輛的燈光，使前面的
駕駛人目眩。

亮着低燈，跟隨前車行駛 — 左圖是正確的做法，但
你的車速必須恰當。右圖是錯誤的做法，因為你太接
近前車，而大燈照射前車的後窗，使前面的駕駛人 
目眩。

在猛烈陽光下，耀眼的光
芒會使一些駕駛人不適。
使人目眩的陽光非常危
險，你可能因此有一、兩
秒時間失明，要憑腦海中
對前面路面情況的印象來
駕駛。

如果交通標誌背後的陽光
猛烈耀眼，你也許很難看
清楚標誌的內容，不過，
標誌的形狀，也可能對你
有助。



所有駕駛人須知雨、霧、風
下雨和濕滑的路面

路面濕滑時，輪胎的附着
力會減低，因而會令剎車
距離增加。你應預留更大
距離，以便減速和停車。
剎車距離至少應較平時增
加一倍。

雨水會使路面滑溜，特別
是久乾天氣下微濕的路面
更滑。

輪胎的附着力，可能會進
一步因路面性質不同而減
低，因此，要留意路面變
化。輪胎越光滑，在濕滑
路面上所需的剎車距離便
越大。

行人在過馬路時有滑倒或
跌倒的危險。

看見及能被看見 — 在日
間，遇上大雨、煙、大
霧及薄霧或任何類似的
情況，以致視野模糊不清
時，應亮着車頭大燈。

下雨時，你的視野會受影
響。行人的視線也會受雨
傘或雨帽所阻，所以更難
看見你的車輛駛至。

滂沱大雨會使路面積水。
即使性能良好的輪胎，也
不能緊附着這樣濕滑的路
面，車輛轉向或剎車，可
能完全失控。

駛經積水的地方時，應該
慢駛。濺起的水花，不但
阻擋你的視野，而且影響
制動系統，及會使引擎停
頓，更會影響其他駕駛人
的視野，或者濺濕行人。

當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
效時，你應提防可能有道
路嚴重水浸，要格外小心
駕駛。如道路水浸，應嘗
試找一處安全的地方停
車，察看水深程度。如水
不太深，而你決定繼續向
前駛時，應盡量慢駛，但
引擎的轉速不可過慢，以
防車輛死火。駛過水浸的
街道後，應盡快試用你的
制動系統，但如有尾隨車
輛，則要小心。

大霧及薄霧

慢駛並與前車保持安全距
離。應隨時可以在你前方
的視線範圍內停車。

切勿只留意其他車輛的車
尾燈，這樣做並不完全可
靠。

注意行車速度，並緊記你
的車速可能比你想像中的
為高。切勿加速，企圖擺
脫緊隨的車輛。

如駕駛重型車輛，剎車所
需的時間，會較前車為長。

看見及能被看見 — 應該亮

着車頭大燈／霧燈及車尾
燈，以便能看清楚四周，
及讓其他道路使用者看見
自己。如果車輛裝有霧
燈，大霧時便應亮着，並
在有需要時也開動擋風玻
璃水撥，但在其他情況下
避免使用霧燈。

如需要時，查看和清潔擋
風玻璃、車燈、後視鏡及 
車窗。

如要在大霧或薄霧時駕
駛，應調整車速並預留較
充裕的行程時間。

強風

在強風中駕駛，特別是駛
近高車身的車輛時，需要
有快速和果斷的反應，以
加強控制行車。

提防路上有吹倒的樹木及
其他障礙物。

強風會把行人及騎單車者
吹至搖擺不定，你應和他
們保持較大的距離。

如有熱帶氣旋接近本港，
應留意其最新消息及預測
路徑，以便計劃行程。



所有駕駛人須知道路工程
在前面的道路或附近，如
有工程進行，將會有整套
的警告標誌，有時甚至會
有閃燈，向你發出警告。
很多時，車輛不能以正
常車速駛經工地附近，因
此，一旦看到道路工程的
警告指示時，你就應立即
減速。提防在有關行車道
或其附近進行工程的人員
及車輛會突然走近或闖入
開放的行車線。

負責進行道路工程的人員
會按照路政署編印的《道路
工程的照明、標誌及防護
工作守則》(請參閱「更多參
考資料」)設置臨時交通措
施及相關警告。

即使你對行車路線或臨時
交通措施甚為熟悉，也應
小心突發事故，特別是在
晚上，更要留神。

為配合工程的進展，臨時
交通措施會不時更改。

臨時交通標誌及警告燈號， 
通常設在支架上，支架會
易受碰倒或移離原來位置。

由於行人路或行人徑可能
因道路工程而封閉或受
阻，你應小心有行人被迫
踏出行車道。

當你駛近正在施工或有其
他障礙物的路段時，首先
見到的標誌，應為圖示的

「前面有道路工程」標誌。

因道路工程影響，行車道
大多數都會暫時收窄，甚
至一些行車線或整條道路
可能封閉。路上會設有警
告和提示標誌，指示你駛
離道路工程範圍或繞過障
礙物。

（設於道路工程工地或其附 
近的臨時交通標誌，大多 
載於第119頁及第120頁。）

交通圓筒及圓柱，指示臨
時行車線或交通改道。你
不得撞倒這些標誌。

「前面有道路工程」標誌連
同「終止」字牌，表示道路
工程範圍在此終止。

臨時交通管制安排

在道路工程範圍內／附近，
可能設有臨時交通燈，以
便控制交通。裝設的地點， 
可能是在路口、地盤出入
口，或收窄成單線雙程 
道路。

「前面有交通燈」標誌， 
警告你前面有臨時交通燈。 

（請參閱第119頁的第22號
標誌）

在設有臨時交通燈的地方， 
使用的可能是臨時交通標
誌（見下圖）而非「停車」
線。紅燈亮着，或紅燈及
黃燈同時亮着時，必須停
車，及在標誌前等候（交通
燈號的意思，請參閱第106
頁、第107頁及第108頁）。

有時候，人手操作的「停／
去」字標誌，也可用以控制
單線雙程的來往車輛。

「停」字和「去」字標誌 — 
看到「停」字標誌時，切
勿駛越這標誌；看到「去」
字標誌時，如前路暢通無
阻，方可前駛。

警告前面有「停／去」字標
誌的臨時交通管制安排 



所有駕駛人須知在分隔車路／隧道的道路工程
在分隔車路的道路工程，如果規模龐大，車輛可能要轉入另一條行車道。 

臨時標誌提供前面各條行
車線的資料，讓你在有需
要時，有充分時間選用適
當的行車線。 

一般來說，大型車輛的駕 
駛人，應沿最左線行駛。

圖示的標誌警告駕駛人，
前面有一條或多條行車
線，會轉入另一條行車
道。你應該沿著本身的行
車線行駛，並遵照路面或
路邊的標誌，以及交通圓
筒的指示行駛。如改道轉
入另一條行車道，在穿過
道路中央分隔帶時，應特
別小心。 

雙程行車道上的注水護欄 
（水馬）、交通圓筒或圓
柱，是用來分隔兩邊來往
的車輛。行車線可能比平
常窄，易生危險，你應特
別小心，並減慢車速。

圖示交通標誌告知你， 
行車線將改道返回原來 
行車道。 

返回正常行車道時，除非
有標誌或標記另作指示，
否則在完全駛離道路工程
範圍之前，不應轉換行 
車線。

隧道實施單管雙程行車

隧道一般在凌晨時分實施單管雙程行車，以進行例行
隧道維修或清潔工作。

當隧道實施單管雙程行車時，管道內的車速限制一般會降低至每小時50公里。 
你必須嚴格遵守與臨時交通安排（尤其是管道兩端的改道安排）有關的交通信號和 
標誌，及遵從隧道管理人員發出的所有信號和指示，同時也應注意在可變信息顯 
示屏上顯示的提示信息，以及經電台廣播系統播放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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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停車的地點

下列地點，不准停車， 
更切勿上落客貨：

‧ 在快速公路上；

‧ 在「不准停車」限制區的
生效時間內（見本頁）；

‧ 在「斑馬線」或「綠色人
像」過路處上；

‧ 髹有「之」字線的「斑馬
線」控制區內，除非你正
在讓路給橫過馬路的行
人，或等候左轉或右轉；

‧ 巴士站、公共小型巴士
站或的士站（特許使用者
除外）； 

‧ 在通常禁止駛入的路
段，如巴士線、路肩及
單車徑；

‧ 隧道區或管制區內；

‧ 黃色方格內或髹有黃色
條紋的「綠色人像」過路
處。

不准停車的地點
在緊急情況下（如為了避
免發生意外），或遇上壞車
或因應交通情況而停車，
或當警務人員、交通督導
員、隧道區或管制區的授
權人士、交通標誌或交通
燈指示你停車時，上述不
准停車的限制將不適用。

「不准停車」限制區 ‧ 在劃上單黃實線，並設
有「不准停車」標誌的地
方 — 切勿在標誌上所示
的時間內停車。禁止停
車的限制區有時只用交
通標誌表示，路面可能
沒有黃線標記。

‧ 在劃上雙黃實線，並/或
設有全日「不准停車」標
誌的地方 — 切勿在任何
時候內停車。

在主幹路及其他主要道路
上，不准停車的限制可能
只用交通標誌來表示。「不
准停車」限制區的開始和 
終止，都設有這種黃底標
誌;沿途每隔一段路程， 
會有白底標誌(重複標
誌)，以提醒駕駛人該限
制。

快速公路不設「不准停車」
的交通標誌或黃線標記，
因為你一經駛入快速公
路，在正常交通情況下便
不准停車。 

有時「不准停車」標誌可能
用於只限制某一類別的車
輛，例如公共小型巴士、
貨車或巴士(見下標誌)。 

限制標誌 — 不准停車

‧ 說明「不准停車」限制區
開始和終止的交通標誌。

‧ 標誌上列明「不准停車」
的時間。 

‧ 在「不准停車」限制區
內，可能會有限制標誌
和道路標記，提醒你留
意不准停車的禁令，或
指出禁制時間改變，與
前一段路的時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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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標記 限制標誌及其重複標誌

全日停車限制

顏色標誌杆 

紅、黃及綠色標誌杆分別用
以代表最常見適用於所有汽
車的三種標準「不准停車」
禁區時段 — 標誌杆顏色只
供參考，禁區時段以限制標
誌所示為準。

顏色 禁區時段

紅 上午七時至 
午夜十二時 

黃 上午七時至 
下午七時 

綠 上午八時至十時及 
下午五時至七時 

灰 其他時段

下列地點，不應停車：

‧ 「綠色人像」過路處附近；
‧ 行人過路處附近（例如設

有安全島）；
‧ 交通燈附近；
‧ 學校交通安全隊附近；
‧ 主要分隔車路上；
‧ 路口或其附近;
‧ 迴旋處或其附近;
‧ 對你、你車上的乘客或其

他道路使用者會造成危險
的地方。

殘疾乘客在限制區上落車證明書

警務人員會行使酌情權，
容許的士、私家車、私家
小巴和私家巴士的駕駛
人，在只要不會對其他道
路使用者構成危險或妨礙
時，讓殘疾乘客在限制區
上落車（快速公路及全日

「不准停車」限制區除外）。 

殘疾乘客可給予駕駛人已
填上車程記錄的殘疾乘客
在限制區上落車證明書

（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發
出）。

下列殘疾人士均合資格使
用有關證明書： 

‧ 行動不便人士，例如
輪椅使用者或使用輔
助步行器的人士；或

‧ 視障人士。

如駕駛人被警務人員截
查，可出示證明書，證明
在限制區內上落車的乘客
為殘疾人士。

開始標誌 重複標誌

禁區時段顯示在牌上

開始標誌 重複標誌



所有駕駛人須知禁止泊車的地點
禁止泊車的地點

下列地點，不可泊車：

‧ 本身車輛會對其他道路
使用者構成阻礙或危險
的地方；

‧ 有街燈的道路 — 指設有
街燈而之間相隔不超過
200米的道路，但在劃定
界線的泊車處除外；

‧ 本身車輛全部或部分在
行人路、行人徑、道路
中央分隔帶、路旁、路
肩或安全島；

‧ 本身車輛會妨礙建築物
或停車場的車輛通道;

‧ 本身車輛會妨礙由行車
道通往消防龍頭的地方。

除了第90頁及第91頁所述
的禁止停車地點外，一般
停車不會造成阻礙或危險
的地方，都可供停車上落
客貨。

上落乘客時，停車時間不
可超過上落客所需的時
間。只有在上落貨時，才
可讓車輛停留較長時間。

應盡快完成上落貨活動。
上落貨後，不可將車停放
不理或繼續停留。

在沒有街燈的道路或私家路上： 

如路旁設有「不准泊車」標
誌，則不論任何時間，或
在該標誌的時間牌上所示
時間內，都不得在該邊道
路、行人路或路旁泊車。
路旁可能會劃上單行黃色
虛線，說明不准泊車。

如路旁劃上單行黃色虛
線，則不論任何時間，都
不得在該邊道路、行人路
或路旁泊車。

臨時「不准泊車」標誌 — 
箭嘴指示臨時「不准泊車」
標誌所適用的方向

在設有臨時「不准泊車」標
誌的地方，或在已取消或
暫停使用的泊車位內，切
勿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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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停留的地點

在以下地點，你不應讓你
的車輛停留、停候或上落
貨：

‧ 會對其他道路使用者造
成危險、阻塞交通或使
別人不便的地方；

‧ 會阻礙他人視線的地方
（如路口或過路處附近）；

‧ 會使行車路面縮窄的
地方；

‧ 在緊急服務車輛會停留
或出入的地方；及

‧ 會對行人造成危險或不
便的地方，特別是在行
人可能會橫過馬路的地
方（如行人過路處、路口
或附近，以及交通安全
島附近）。

不要把車輛停留在：
‧ 交通安全島對面；

‧ 另一靜止不動車輛的
旁邊；

‧ 如果讓本身車輛停留，
會使路面變窄，以致闊
度不足以讓兩輛朝相反
方向的車輛同時通過的
地方；

‧ 道路工程工地附近；

‧ 狹窄或只容納一輛車通
過的單行路；

‧ 行車天橋上或行車
隧道內；

‧ 車速較高的大路上； 

‧ 讓車處；

‧ 會阻礙已停泊的車輛駛
出的地方；

‧ 醫院出入口；

‧ 警局、消防局及救護車
站出入口；

‧ 主要分隔車路上；

‧ 連接路上；

‧ 路肩、邊帶或緊急避車
處（緊急事故除外）；

‧ 巴士停車處；

‧ 警方專用停車處。

如中途壞車，切勿在道路
上進行車輛維修、修理或
其他工作，除非這是為了
避免該車輛的移走受不必
要的延誤而必需進行的。
此外，除非前往求助，否
則不可把壞車停在路上，
不顧而去。

‧ 學校出入口或附近（即
使只是上落學童）；

‧ 學校交通安全隊附近；

‧ 會遮蔽交通標誌或道路
標記的地方；

‧ 在任何巴士站，公共小
型巴士站/停車處或的士
站或附近；

‧ 「綠色人像」過路處或行
人過路處附近；

‧ 有雙白線的雙程路上；

‧ 路口或附近；

‧ 轉彎位或附近；

‧ 坡頂或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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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車處附近的泊車標誌，
會列明該泊車處是指定給
何種車輛類別／類型使用，
及其許可的泊車時段。部
分泊車處可能會指定在不
同時段給不同類別/類型車
輛使用(例如日間供私家車
使用，晚間則供商業車輛
使用)。  

這個方向指示標誌，指示
往停車場或泊車處的方向。

不要把車輛停泊在會對其
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險或
不便的地方，即使停泊在
遠一點的地方，也應這樣
做，以免造成危險。

盡可能把車輛停泊在泊車
處或停車場內。

在設有街燈而燈與燈之間
相距不超過200米的道路
上，只可在指定的泊車處
泊車。

泊車處

在泊車處內，切勿在泊車
位之間髹上黃色斜線標記
的地方泊車（請參閱第127
頁）。

切勿在指定為其他類別車
輛而設的泊車位內泊車，
例如不可把私家車停泊在
給貨車或指定車輛（如救護
車等）使用的泊車位內。

你的車輛不可超出泊車位
界線。不可在同一泊車處
停泊車輛超過24小時。

在停車收費錶的收費時段
內泊車，必須繳付收費錶
標明的費用。泊車後，應
盡快繳付所示費用。

附在「泊車處」標誌的「時
間指示牌」，標明每次繳費
後可以泊車的最長時間、
以及停車收費錶的收費日
子和時段。

泊車位用白線或路釘 
劃定。

泊車標誌
供任何車輛停
泊，除中型及
重型貨車、 
巴士、旅遊車、 
電單車及 
單車外 

只供貨車停泊

只供 
巴士及 
旅遊車 
停泊

只供 
電單車 
停泊

只供 
單車 
停泊

附於泊車處標誌下的時間指示牌，標明收費日子和 
時段、以及每次繳費後可以泊車的最長時間。

只供指定類別車輛（如垃圾
車）停泊 

只供領有傷殘人士泊車 
許可證的車輛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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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在路上泊車，應盡量
靠近路邊停車。你在離開
車輛之前，必須先關掉引
擎，入一波／後波或泊車
波（自動波），及確保停泊
制動器已啟動好，鎖好車
輛，並關掉所有車燈。

打開車門前，要確定不會
因為距離太近而撞倒在馬
路上、行人路上或行人徑
上的行人（或可能行近的
人），特別要注意騎單車者
及騎電單車者。提醒你的
乘客（特別是小童） 也要留
意上述注意事項，並安排
他們盡可能在行人路旁或
路邊下車。

除非有指定的泊車處，否
則應盡量避免於晚上在路
上泊車。燈光昏暗或大
霧時，在路上泊車特別危
險。如果大霧瀰漫，應經
常亮着車燈。

在斜路泊車

在沒有路邊石的上坡斜路
或下坡斜路泊車 — 軚盤應
扭向左邊。停車後入一波

（於上坡斜路）或後波（於
下坡斜路），或泊車波（自
動波），並啟動好停泊制
動器。這樣，車輛至少不
會在溜前或溜後時滑下斜
路。 

在下坡斜路泊車 — 應盡
可能靠近左邊路旁路邊石
泊車，並把軚盤應扭向左
邊，這樣即使車輛溜前，
也會受馬路路邊石所阻而
停下來。停車後入後波或
泊車波（自動波），並啟動
好停泊制動器。

預留空位 — 在斜路上駛入
或駛離泊車位，較在平地
上困難，而且通常需要更
多空位。因此，泊車時，
應預留較寬闊的空位，這
樣做可以利己利人。

在上坡斜路泊車 — 應盡可
能靠近左邊路旁路邊石泊
車，並把軚盤扭向右邊，
這樣即使車輛溜後，也會
因前輪受路邊石所阻而停
下來。停車後入一波或泊
車波（自動波），並啟動好
停泊制動器。 

上坡斜路 -  
有路邊石

上坡/下坡斜路 -  
沒有路邊石

下坡斜路 -  
有路邊石


